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親字第62號

　　　　　　　　　　　　　　　　　　　 112家繼訴字第97號

原      告  己○○○  住○○市○○區○○路000號0樓     

訴訟代理人  路春鴻律師                   

被      告  乙○○  

0000000000000000

            丁○○  

訴訟代理人  丙○○  

被      告  戊○○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戴美雯律師

被      告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收養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

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原告己○○○（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

編號：Z000000000號）與○○○（男、民國00年0月0日生、

民國00年0月00日死亡、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

○○○○（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民國00年0月00日死

亡、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間之收養關係存在。

二、被告○○○、乙○○、戊○○應將附表一所示不動產於民國

100年4月15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塗銷。

三、被告戊○○應將附表二所示不動產於民國100年4月15日所為

分割繼承登記塗銷。

四、○○○應將附表三所示不動產於民國100年4月15日所為分割

繼承登記塗銷。

五、乙○○應將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8分之1，

於民國100年4月15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塗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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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被告○○○、乙○○、戊○○應就門牌號碼新竹市○○里○

○街000巷0號（稅籍編號：00000000000）向新竹市稅務局

辦理之房屋納稅義務人變更登記予以塗銷。　　　　

六、訴訟費用百分之九十六由被告乙○○、丁○○、戊○○連帶

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或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

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定有明文。

此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準用之。

　　又確認收養關係存否，為家事事件法第3條所定甲類訴訟事

件，若訟爭身分關係被告一方均死亡，家事事件法雖未如否

認子女之訴、子女否認推定生父之訴、母再婚後所生子女確

定生父之訴，有以檢察官為被告之特別規定（家事事件法第

63條第3項、第65條第3項參照）。惟養子女之身分地位、財

產權，同受憲法保障，本於有權利斯有救濟之訴訟權保障意

旨，雖法無明文，但有立法不完善而形成法律漏洞時，審判

者應為法之續造填補，以維護其身分地位或法律上之權益。

養親子關係之存否，常涉家庭倫常秩序，身分上有統一確定

必要，本質上具公益性，被告之人均死亡時，自得類推適用

家事事件法第63條第3項、第65條第3項規定，以檢察官為被

告(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4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本件原告己○○○主張其與○○○、○○○○間之收養關係

存在，惟○○○、○○○○已死亡，該身分關係存否具公益

性，原告本以乙○○、丁○○、戊○○為被告提起確認之訴

及請求塗銷分割繼承登記、房屋納稅義務人變更登記，嗣依

上開見解追加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被告，實則係就

確認之訴為變更被告，有家事追加被告狀附卷可憑，原告雖

誤變更為追加，然並不影響其變更訴之效力，依上說明，原

告變更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被告，提起本件確認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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訟，核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雖被告乙○○、丁○○、戊○○主張原告起訴後本件已進行

4次言詞辯論程序，且傳訊重要證人，原告各項書狀亦未向

追加被告送達，未給予檢察官詢問及彈劾證人證詞之機會，

僅以言詞辯論意旨狀之送達即欲補正未足之訴訟程序，有礙

於被告之防禦，不同意原告變更等語。然查：

（一）原告就確認原告與○○○、○○○○間收養關係存在之訴

變更被告為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此部分確認關係

為原告請求被告乙○○、丁○○、戊○○塗銷分割繼承登

記、房屋納稅義務人變更登記之基礎事實，而被告乙○

○、丁○○、戊○○已參與歷次言詞辯論程序、收受文書

並訊問當事人、證人，難認原告前開變更有妨礙被告乙○

○、丁○○、戊○○之防禦。　

（二）另被告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已委任訴訟代理人到庭

應訊且提出相關書狀，且未對該程序異議而為實體答辯，

被告乙○○、丁○○、戊○○前開主張，顯然無據，併此

敘明。　　

三、次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

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

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

8條規定之限制；法院就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得合併請求、

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合併審理時，除本法別有規

定外，適用合併審理前各該事件原應適用法律之規定為審

理。法院就前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

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家事事件

法第41條第1項、第6項、第42條第1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

本件原告起訴請求確認與○○○、林黃謝婆間之收養關係存

在，並請求被告乙○○、丁○○、戊○○塗銷如附表一、

二、三所示土地分割繼承登記、門牌號碼新竹市○○里○○

街000巷0號（稅籍編號：00000000000）之房屋納稅義務人

變更登記等事件，因基礎事實相牽連，自有統合處理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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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參諸前揭法文意旨，本院自應合併辯論及裁判。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訴外人○○○因長女○○○於民國39年間病故，而於40年

5月2日與○○○○共同收養原告為養女，原告並遷籍於○

○○位在新竹縣○○鄉○○村○鄰○○○○○○○○○號

住所内，且從養父○○○之姓。惟因戶政人員疏失而未登

載養父母之戶籍資料，致原告於養父母死亡後，遭兄弟姊

妹間認定為無收養關係，進而主張原告就○○○所遺遺產

無繼承權，而逕將原告排除於繼承人之列。原告因不諳法

律不知如何救濟，蓋至其生母○○○死亡，原告之本家為

釐遺繼承資格歸屬，於經調閱早年相關戶籍資料，終確認

原告出養之事實，原告亦向戶政機關申請養父母之更正登

記，惟被告乙○○、丁○○、戊○○猶否認原告為○○○

之養女。因此攸關原告是否為○○○、○○○○之養女及

繼承人等身分，自屬有法律上之利益，而有請求以判決確

認之。

（二）又原告之戶籍登記資料中，因戶政人員疏漏登載與○○○

間任何親子關係之記事資料，是以被告乙○○、丁○○、

戊○○在辦理○○○遺產申報及繼承事宜時，亦完全無需

有原告之協同或配合，即可自行完成遺產繼承登記或金錢

領取。在毫無參與可能性之情形下，繼承權嚴重遭受其等

之侵害。惟○○○所遺之遺產，為原告與被告乙○○、丁

○○、戊○○公同共有，其等未經原告同意即自行分配，

或登記為個人所有、或其3人分別所有，自妨礙原告對○

○○所遺遺產之所有權，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146條第1

項、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規定請求塗

銷其等所為之分割繼承登記等語。

（三）並於本院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則以：

（一）第三人提起確認身分關係存在與否之訴訟，應以利害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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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對立而有爭執該身分關係之人為被告，當事人始屬適

格，必須「已無利害關係相對立」而「有爭執該身分關

係」之人者，方能類推適用家事事件法第63條第3項之規

定，以檢察官做為「職務上之當事人」成為被告。本件若

已有繼承人可列為被告，原告仍將檢察官追加為被告，理

由為何？又本件既已有繼承人可列為被告，原告是否應即

當庭對檢察官撤回家事起訴？況且本件尚多諸多爭執事

項，如原告未以○○○夫妻之全體繼承人為被告，均尚待

原告補正與釐清。是原告本件請求，並無理由，不應准

許。又本件若檢察官敗訴，仍應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

民事訴訟法第81條第2款規定，命原告負擔全額訴訟費

用，始為公允等語。

（二）並於本院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乙○○、丁○○、戊○○則以：

（一）○○○、○○○○於40年間為何將原告於戶籍登記收養，

其原因已難以考證，但原告卻於○○○過世十幾年後主張

要繼承。原告自登記收養後即無意至被告家中生活，亦未

曾居住在家中1天。原告平日與親友鮮有互動，年節、○

○○夫妻生日、忌日或家內婚喪喜慶具未參與，致使被告

與原告全然不識，亦全無手足感情。且原告主張就本生父

母遺產有繼承權等情，均足證明原告自始不認為收養關係

存在。

（二）原告對○○○夫妻之家庭一直以來全然不聞不問，更遑論

對家中經濟、○○○之遺產累積及遺產中不動產之改良有

何貢獻。○○○務農，於被告協助下，勉強維持家庭日常

生活所需，至被告陸續成年後，生活支出均賴被告出外工

作賺取薪資支應，原告則涓滴未出。且○○○於生前曾因

借款投資失利而積欠債務200餘萬元，及○○○為取得新

竹市○○段000○000地號（重測前為同地段000-0及000地

號）土地而支付之150萬元，亦係由被告賺取之薪資加以

支付清償。另○○○所有或承租土地歷年之土地改良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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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與省道落差兩米之填土改良費用）、稅金及公費

之支付，各項費用均係由被告支付，原告則分文未出。是

如退步言之，原告養女身分如確實存在，其未盡父母子女

及兄弟姊妹情義姑且擱置不論，原告亦應承擔前揭扶養及

債務分擔額之義務，於支付前開金額之義務後，再行繼承

遺產，始可體現公平正義等語。

（三）並於本院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的判斷：

（一）按就法律所定親子或收養關係有爭執，而有即受確認判決

之法律上利益者，得提起確認親子或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

在之訴，家事事件法第6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即受

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

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

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原告主張其

於民國40年間經○○○、○○○○收養，因戶政人員疏失

而未登載養父母之戶籍資料，致原告於養父母死亡後，遭

兄弟姊妹間認定為無收養關係，進而主張原告就○○○所

遺遺產無繼承權，而逕將原告排除於繼承人之列。原告雖

向戶政機關申請養父母之更正登記，惟被告乙○○、丁○

○、戊○○猶否認原告為○○○之養女。因此攸關原告是

否為○○○、○○○○之養女及繼承人等身分，自屬有法

律上之利益，而有請求以判決確認之。

（二）原告主張○○○、○○○○於40年5月2日收養原告為養

女，原告並遷籍於○○○位於新竹縣○○鄉○○村○鄰○

○○○○○○○○號住所内，且從養父○○○之姓，戶政

機關以原未登記養父、母姓名於110年1月5日更正登記之

事實，有戶籍謄本（見本院卷一第13-15頁）在卷可稽。

（三）雖被告主張原告於戶籍登記經○○○、○○○○收養，然

並未至養家生活，並無收養之真意，雙方無收養關係存在

等語。然查：

　　⒈原告於本院當事人訊問陳述：我5歲時由姓林收養，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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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橋過去一段路，在我還小的時候還會偷跑回去。從我懂

事開始，差不多8、9歲的時候，鄉下都要去收割藺草給養

母去做手工涼席，他們有3 個妯娌，他們有4 個、1 個沒

有住在家裡，剩下3 個，他們有輪流下去收割藺草，反正

我就是要下去幫忙，我養母是排行老二，我就要幫忙養母

做她所有的事情，要挑水、洗地瓜、削地瓜籤、切菜，這

些全部都是我的工作，到我13歲未滿14歲的時候就要去幫

人顧木炭，一定都要搬木炭一個山頭，木炭很重，一綑就

要5、60斤，一大早就要翻山越嶺去幫人家顧木炭，我都

要跑到竹南那裡去幫忙搬木炭，一大早天還沒亮就要出

發，走到那邊剛好天亮，人家出木炭，我就要幫忙搬木

炭，然後再去顧木炭，這樣工作的錢也賺不多，一趟也才

沒幾塊錢的工資。 這些工作是我養母叫我去做的，若不

做會被打死，賺的錢都是我養母拿走，如果要生活費就要

找阿公討。養母在打人的時候，以前的衣服都是很薄的，

她打人的時候就直接抓你的衣服，新的內褲都被撕的碎碎

的，但我伯母會修補衣服，但布料要阿公出錢去買，我們

的四嬸嬸說賺的錢都是你們的，你們如果要用到什麼就找

阿公討，阿公有時候會說剛買的衣服怎麼會弄的破破爛爛

的，因為那都是養母打人時撕破的。我養父有4個兄弟姊

妹，老三已經搬出去了，剩下老大和排行老二的養父以及

老四。不聽話就會被養母打，有錯也打，沒錯也打，有很

多被冤枉的事情也被打，養母打完後還會說我是用錢買妳

過來的，買來出氣用的，養母是當著我的面這樣講的，所

以我才會回去哭訴給我的原生父母聽，我問他們說為何要

把我賣給人家當養女，我父母說因為家庭貧窮，對方的生

活比較優渥，把我賣過去看能不能好命一點。因為我的養

母生過好幾個小孩，但都沒有了，有的有報到戶口，有的

沒有報到戶口，以前的人比較迷信，聽說去分別人家的小

孩來，可以讓自己的小孩生活順利長大，結果真的，我被

買過去當養女後，他們那邊生的小孩都有健康長大，且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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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3、4個小孩都是男生，在我還沒被收養之前，他們有生

2、3小孩，但都沒有了。幫忙撿木炭的工作並不是每天都

有，只有他們出木炭時我們才有工作，若沒有時我們就做

家裡面的工作，因為家裡面有養鴨、豬，一定都要做這些

工作，削地瓜簽下去養鴨子，還有挑水的工作及一些雜務

要做，做到16歲左右。我有一個嬸婆的女兒叫阿起，她在

做小工，她就叫我跟她一起去做小工，去搬忙搬磚頭、砂

石，以前的房子沒有蓋很高，差不多只蓋到2 樓，蓋到3

樓的人比較少，我就去幫忙蓋房子做小工，做到房子蓋好

後工作就結束了，之後再等蓋房子的師傅哪裡有接到工

作，我們再去幫忙做，都是養母叫我去做小工，賺到的錢

的都是交給養母。我養母當時想要把我賣掉，要把我賣到

頭份的地方，她說那個賺錢比較多，但我不要，那個工作

我不喜歡，養母說工作時可以穿的漂漂亮亮，還有很多錢

可以賺，但我不喜歡，養母就時常想要把我賣到那裡去。

差不多18歲的時候我要離家出走，我當時身上沒有半毛

錢，我用走的走到新竹，我是走火車鐵軌路，我都不敢走

柏油路，因為當時村裡面的人都會出出入入，會被看到，

我走火車鐵軌路一段一段的走到新竹來，我沒有錢可以坐

車，到了新竹後才被人雇請，被人雇請去煮飯、清掃房

子，當時賺的錢只有幾百元而已。離家出走時有沒有跟養

母講，如果跟養母講，我就沒辦法離開了，我是逃跑出來

的，我當時身上只有穿的那套衣服而已，我什麼東西都沒

有拿，我空手出門，我伯母有看到我，我走在前面，我伯

母跟在我的後面，我們兩個人抱著一起哭，我伯母送我到

後面，在還沒到火車鐵軌路那邊有樹林。當時他們兄弟已

經分家了，各自吃飯，我伯母問我說下午我們煮什麼，我

說養母不讓我吃飯，我沒有吃，所以我不知道煮什麼，我

們兩個人就沿路邊走邊哭，走到後面樹林底下後，我就接

著走上火車軌道路，一路就走著火車軌道路去新竹。我在

新竹住了一年多，之後才上去台北，去台北後沒有回來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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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那裡，當時我很怕被養母抓到，但我有回去我原生父母

那裡，但回去我也不敢去他們家，怕又被他們限制住了，

是等到20幾歲時我就有回去了，回去看到家裡很髒亂，我

要幫忙打掃，但他們也不讓我掃，他們認為我已經算是一

個出去的人，不能再做家裡的事情了。養父過世時，我有

回去，他們的兄弟打電話給我，他的大兒子有打電話給

我，之後我有回來送養父，有守靈一個晚上，雖然沒有每

天都過去，也有盡到我該盡的孝心，在我養父出殯的那個

晚上，我有在那邊守靈一個晚上。養母過世時，他們沒有

讓我知道。我聽養父那邊四嬸說是養母不敢給我知道，因

為她之前對我太苛薄了，她自己已經生病很久了，她自己

的心裡面也多少有點後悔，感覺上是報應。在18歲離家之

前他們年紀比較小，我每天要去做工，我照顧他們是在他

們比較小的時候，他們小時候會玩柴刀，阿義（音譯）的

尾小指還被剁斷掉，那天我做工回來後才知道他們有拿柴

刀在砍材時不小心去剁到尾小指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86-

393頁）以觀，原告對於其在養家生活、與養父母及養方

家親友互動可鉅細陳述，應顯非臨時杜撰情節，可知原告

出養○○○、○○○○後，確實在養家生活，直至因無法

忍受養母之對待離家。另參以被告乙○○亦不否認其等父

親過世時，原告有回來參加其父親告別式等情（見本院卷

二第400ㄧ），足認原告與○○○、○○○○間有真實有

養之意，亦有收養之實。

　　⒉雖被告乙○○於本院當事人訊問時陳述：自懂事以來均未

見過原告，也沒有同住。原告本家與我外公家差不多是斜

對面，也是同一村莊的人，他們說原告常常都在他的本

家，我不知道是誰通知原告參加我父親的告別式，以前我

們是同村的人，所以婚喪喜慶都會互動，老一輩的人都會

互相通知，原告回來參加告別式只是一般朋友等語（見本

院卷一第399-400頁）。然依卷附之戶籍謄本所示，原告

居住在新北市，而被告乙○○、丁○○、戊○○及其父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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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生前係居住在新竹市香山區，且現今會參加喪禮知人均

係具有一定親屬關係或頗具交情之友人，而原告離家已數

十年，倘被告乙○○陳述未見過原告為真，而原告又與其

父親無擬制血親關係，原告如何得知其父親過世及前往參

加告式、被告乙○○前開陳述顯然與常情有違。足證乙○

○前開陳述內容與事實不符，尚無可採。

　　⒊另證人○○○○則於本院證述：○○○○為其大姊，小時

候常去她家，結婚後也常過去，年紀大了以後就比較沒有

過去。我10幾歲時有聽說要收養1個小孩，那個小孩3、4

歲過來，也沒有跟我大姊住都跑回自己家住，他跟我大姊

家的小孩也不熟，我大姊、姊夫去世時，他也沒有去送等

語（見本院卷二第402-403頁），與被告乙○○陳述原告

有前往奔喪一節內容顯然有異。又證人並未與○○○、○

○○○同住，而原告因不堪忍受在養家生活很早即離家謀

生，證人對於原告記憶始終停留在他人之轉述，甚至原告

有返回養家送葬亦無印象，其證述內容，亦無法為被告主

張為真實之證明。

（四）而○○○、○○○○與原告間之收養關係是否經終止，亦

無相關事證，原告主張原告與○○○○、○○○○間收養

關係存在，應屬可採。

（五）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民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

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而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

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民法第1148

條、第1151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

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

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

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

（六）次按繼承回復請求權與個別物上請求權係屬真正繼承人分

別獨立而併存之權利。繼承回復請求權於時效完成後，真

正繼承人不因此喪失其已合法取得之繼承權；其繼承財產

如受侵害，真正繼承人仍得依民法相關規定排除侵害並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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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返還。然為兼顧法安定性，真正繼承人依民法第 767　

條規定行使物上請求權時，仍應有民法第 125　條等有關

時效規定之適用，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771號可資參酌。

（七）○○○於00年0月00日死亡後，遺有如附表一、二、三所

示遺產。原告與被告乙○○、丁○○、戊○○均為其繼承

人，前開不動產於繼承時為其等公同共有，應無疑義。被

告乙○○、丁○○、戊○○以3人為○○○之繼承人自

居，於100年4月11日向新竹市地政事務所就前開不動產辦

理分割繼承登記，就附表一所示土地由被告乙○○、丁○

○、戊○○各按權利範圍欄權利範圍分割為分別共有、附

表二土地由被告戊○○單獨取得、附表三土地由被告林穀

鎮單獨取得、坐落新竹市○○段000地號權利範圍1/18土

地由被告乙○○單獨取得之事實，有新竹市地政事務所00

0年00月00日新地登字第0000000000號函及函附土地登記

申請書、遺產分割協議書、繼承系統表、切結書、印鑑證

明、戶籍謄本、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見本院卷一第215-23

2頁）、土地登記謄本（見本院卷一第99-200頁）在卷可

憑。被告乙○○、丁○○、戊○○顯然已侵害原告繼承權

及所有權，原告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被告乙○○、

丁○○、戊○○將前開土地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即屬

有據。

（八）又未辦保存登記門牌號碼門牌號碼新竹市○○里○○街00

0巷0號建物亦為○○○所遺之遺產，然前開房屋已由被告

乙○○、丁○○、戊○○向新竹市稅務局辦理之房屋納稅

義務人變更登記，亦有新竹市稅務局000年00月00日新竹

稅房字第0000000000號函即函附之房屋稅籍證明書、變更

房屋稅納稅義務人名義申請書、繼承系統表、遺產分割協

議書可參，前開登記雖非房屋所有權得喪變更之登記要

件，然關於房屋所衍生其他權利亦非不得為參考依據，亦

屬財產上利益，原告請求被告乙○○、丁○○、戊○○就

前開建物房屋納稅義務人變更登記予以塗銷，尚屬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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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綜上所述，原告與○○○、○○○○收養關係真實存在且未

經終止，原告請求確認原告與○○○、○○○○間收養關係

存在，並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被告乙○○、丁○○、

戊○○就○○○所遺不動產辦理分割繼承登記塗銷、就系爭

建物房屋納稅義務人變更登記予以塗銷，唯有理由，應予准

許，原判決如主文第1至6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乙○○、丁○○、戊○○雖在行請

求傳喚被告之堂兄○○○證明原告與○○○、○○○○收養

關係不存在，惟被告已聲請訊問當事人乙○○及傳喚證人○

○○○妹妹作證，且經本院傳喚訊問、證述在卷，認無再行

傳喚○○○之必要，其餘兩造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

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

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1條第2款、第85條第2

　　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邱玉汝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書記官　溫婷雅

附表一：

編號 不動產標示 權利範圍

1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 各3分之1

2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 各3分之1

3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 各3分之1

4 新竹市○○段0000地號土地 各3分之1

5 新竹市○○段0000地號土地 各3分之1

6 新竹市○○段000000地號土地 各3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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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附表三：

7 新竹市○○段0000地號土地 各3分之1

8 新竹市○○段000000地號土地 各3分之1

編號 不動產標示 權利範圍

1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 18分之1

2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3 新竹市○○段0000地號土地 18分之1

4 新竹市○○段0000地號土地 18分之1

5 新竹市○○段0000地號土地 18分之1

6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 18分之1

7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 6分之1

編號 不動產標示 權利範圍

1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2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 6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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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親字第62號
　　　　　　　　　　　　　　　　　　　 112家繼訴字第97號
原      告  己○○○  住○○市○○區○○路000號0樓      訴訟代理人  路春鴻律師                    
被      告  乙○○  


            丁○○  
訴訟代理人  丙○○  
被      告  戊○○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戴美雯律師
被      告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訴訟代理人  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收養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原告己○○○（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與○○○（男、民國00年0月0日生、民國00年0月00日死亡、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民國00年0月00日死亡、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間之收養關係存在。
二、被告○○○、乙○○、戊○○應將附表一所示不動產於民國100年4月15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塗銷。
三、被告戊○○應將附表二所示不動產於民國100年4月15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塗銷。
四、○○○應將附表三所示不動產於民國100年4月15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塗銷。
五、乙○○應將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8分之1，於民國100年4月15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塗銷。
六、被告○○○、乙○○、戊○○應就門牌號碼新竹市○○里○○街000巷0號（稅籍編號：00000000000）向新竹市稅務局辦理之房屋納稅義務人變更登記予以塗銷。　　　　
六、訴訟費用百分之九十六由被告乙○○、丁○○、戊○○連帶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或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定有明文。此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準用之。
　　又確認收養關係存否，為家事事件法第3條所定甲類訴訟事件，若訟爭身分關係被告一方均死亡，家事事件法雖未如否認子女之訴、子女否認推定生父之訴、母再婚後所生子女確定生父之訴，有以檢察官為被告之特別規定（家事事件法第63條第3項、第65條第3項參照）。惟養子女之身分地位、財產權，同受憲法保障，本於有權利斯有救濟之訴訟權保障意旨，雖法無明文，但有立法不完善而形成法律漏洞時，審判者應為法之續造填補，以維護其身分地位或法律上之權益。養親子關係之存否，常涉家庭倫常秩序，身分上有統一確定必要，本質上具公益性，被告之人均死亡時，自得類推適用家事事件法第63條第3項、第65條第3項規定，以檢察官為被告(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4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己○○○主張其與○○○、○○○○間之收養關係存在，惟○○○、○○○○已死亡，該身分關係存否具公益性，原告本以乙○○、丁○○、戊○○為被告提起確認之訴及請求塗銷分割繼承登記、房屋納稅義務人變更登記，嗣依上開見解追加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被告，實則係就確認之訴為變更被告，有家事追加被告狀附卷可憑，原告雖誤變更為追加，然並不影響其變更訴之效力，依上說明，原告變更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被告，提起本件確認訴訟，核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雖被告乙○○、丁○○、戊○○主張原告起訴後本件已進行4次言詞辯論程序，且傳訊重要證人，原告各項書狀亦未向追加被告送達，未給予檢察官詢問及彈劾證人證詞之機會，僅以言詞辯論意旨狀之送達即欲補正未足之訴訟程序，有礙於被告之防禦，不同意原告變更等語。然查：
（一）原告就確認原告與○○○、○○○○間收養關係存在之訴變更被告為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此部分確認關係為原告請求被告乙○○、丁○○、戊○○塗銷分割繼承登記、房屋納稅義務人變更登記之基礎事實，而被告乙○○、丁○○、戊○○已參與歷次言詞辯論程序、收受文書並訊問當事人、證人，難認原告前開變更有妨礙被告乙○○、丁○○、戊○○之防禦。　
（二）另被告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已委任訴訟代理人到庭應訊且提出相關書狀，且未對該程序異議而為實體答辯，被告乙○○、丁○○、戊○○前開主張，顯然無據，併此敘明。　　
三、次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法院就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合併審理時，除本法別有規定外，適用合併審理前各該事件原應適用法律之規定為審理。法院就前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6項、第42條第1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請求確認與○○○、林黃謝婆間之收養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乙○○、丁○○、戊○○塗銷如附表一、二、三所示土地分割繼承登記、門牌號碼新竹市○○里○○街000巷0號（稅籍編號：00000000000）之房屋納稅義務人變更登記等事件，因基礎事實相牽連，自有統合處理之必要，參諸前揭法文意旨，本院自應合併辯論及裁判。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訴外人○○○因長女○○○於民國39年間病故，而於40年5月2日與○○○○共同收養原告為養女，原告並遷籍於○○○位在新竹縣○○鄉○○村○鄰○○○○○○○○○號住所内，且從養父○○○之姓。惟因戶政人員疏失而未登載養父母之戶籍資料，致原告於養父母死亡後，遭兄弟姊妹間認定為無收養關係，進而主張原告就○○○所遺遺產無繼承權，而逕將原告排除於繼承人之列。原告因不諳法律不知如何救濟，蓋至其生母○○○死亡，原告之本家為釐遺繼承資格歸屬，於經調閱早年相關戶籍資料，終確認原告出養之事實，原告亦向戶政機關申請養父母之更正登記，惟被告乙○○、丁○○、戊○○猶否認原告為○○○之養女。因此攸關原告是否為○○○、○○○○之養女及繼承人等身分，自屬有法律上之利益，而有請求以判決確認之。
（二）又原告之戶籍登記資料中，因戶政人員疏漏登載與○○○間任何親子關係之記事資料，是以被告乙○○、丁○○、戊○○在辦理○○○遺產申報及繼承事宜時，亦完全無需有原告之協同或配合，即可自行完成遺產繼承登記或金錢領取。在毫無參與可能性之情形下，繼承權嚴重遭受其等之侵害。惟○○○所遺之遺產，為原告與被告乙○○、丁○○、戊○○公同共有，其等未經原告同意即自行分配，或登記為個人所有、或其3人分別所有，自妨礙原告對○○○所遺遺產之所有權，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146條第1項、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規定請求塗銷其等所為之分割繼承登記等語。
（三）並於本院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則以：
（一）第三人提起確認身分關係存在與否之訴訟，應以利害關係相對立而有爭執該身分關係之人為被告，當事人始屬適格，必須「已無利害關係相對立」而「有爭執該身分關係」之人者，方能類推適用家事事件法第63條第3項之規定，以檢察官做為「職務上之當事人」成為被告。本件若已有繼承人可列為被告，原告仍將檢察官追加為被告，理由為何？又本件既已有繼承人可列為被告，原告是否應即當庭對檢察官撤回家事起訴？況且本件尚多諸多爭執事項，如原告未以○○○夫妻之全體繼承人為被告，均尚待原告補正與釐清。是原告本件請求，並無理由，不應准許。又本件若檢察官敗訴，仍應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81條第2款規定，命原告負擔全額訴訟費用，始為公允等語。
（二）並於本院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乙○○、丁○○、戊○○則以：
（一）○○○、○○○○於40年間為何將原告於戶籍登記收養，其原因已難以考證，但原告卻於○○○過世十幾年後主張要繼承。原告自登記收養後即無意至被告家中生活，亦未曾居住在家中1天。原告平日與親友鮮有互動，年節、○○○夫妻生日、忌日或家內婚喪喜慶具未參與，致使被告與原告全然不識，亦全無手足感情。且原告主張就本生父母遺產有繼承權等情，均足證明原告自始不認為收養關係存在。
（二）原告對○○○夫妻之家庭一直以來全然不聞不問，更遑論對家中經濟、○○○之遺產累積及遺產中不動產之改良有何貢獻。○○○務農，於被告協助下，勉強維持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至被告陸續成年後，生活支出均賴被告出外工作賺取薪資支應，原告則涓滴未出。且○○○於生前曾因借款投資失利而積欠債務200餘萬元，及○○○為取得新竹市○○段000○000地號（重測前為同地段000-0及000地號）土地而支付之150萬元，亦係由被告賺取之薪資加以支付清償。另○○○所有或承租土地歷年之土地改良費用（例如：與省道落差兩米之填土改良費用）、稅金及公費之支付，各項費用均係由被告支付，原告則分文未出。是如退步言之，原告養女身分如確實存在，其未盡父母子女及兄弟姊妹情義姑且擱置不論，原告亦應承擔前揭扶養及債務分擔額之義務，於支付前開金額之義務後，再行繼承遺產，始可體現公平正義等語。
（三）並於本院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的判斷：
（一）按就法律所定親子或收養關係有爭執，而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得提起確認親子或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家事事件法第6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原告主張其於民國40年間經○○○、○○○○收養，因戶政人員疏失而未登載養父母之戶籍資料，致原告於養父母死亡後，遭兄弟姊妹間認定為無收養關係，進而主張原告就○○○所遺遺產無繼承權，而逕將原告排除於繼承人之列。原告雖向戶政機關申請養父母之更正登記，惟被告乙○○、丁○○、戊○○猶否認原告為○○○之養女。因此攸關原告是否為○○○、○○○○之養女及繼承人等身分，自屬有法律上之利益，而有請求以判決確認之。
（二）原告主張○○○、○○○○於40年5月2日收養原告為養女，原告並遷籍於○○○位於新竹縣○○鄉○○村○鄰○○○○○○○○○號住所内，且從養父○○○之姓，戶政機關以原未登記養父、母姓名於110年1月5日更正登記之事實，有戶籍謄本（見本院卷一第13-15頁）在卷可稽。
（三）雖被告主張原告於戶籍登記經○○○、○○○○收養，然並未至養家生活，並無收養之真意，雙方無收養關係存在等語。然查：
　　⒈原告於本院當事人訊問陳述：我5歲時由姓林收養，與本家橋過去一段路，在我還小的時候還會偷跑回去。從我懂事開始，差不多8、9歲的時候，鄉下都要去收割藺草給養母去做手工涼席，他們有3 個妯娌，他們有4 個、1 個沒有住在家裡，剩下3 個，他們有輪流下去收割藺草，反正我就是要下去幫忙，我養母是排行老二，我就要幫忙養母做她所有的事情，要挑水、洗地瓜、削地瓜籤、切菜，這些全部都是我的工作，到我13歲未滿14歲的時候就要去幫人顧木炭，一定都要搬木炭一個山頭，木炭很重，一綑就要5、60斤，一大早就要翻山越嶺去幫人家顧木炭，我都要跑到竹南那裡去幫忙搬木炭，一大早天還沒亮就要出發，走到那邊剛好天亮，人家出木炭，我就要幫忙搬木炭，然後再去顧木炭，這樣工作的錢也賺不多，一趟也才沒幾塊錢的工資。 這些工作是我養母叫我去做的，若不做會被打死，賺的錢都是我養母拿走，如果要生活費就要找阿公討。養母在打人的時候，以前的衣服都是很薄的，她打人的時候就直接抓你的衣服，新的內褲都被撕的碎碎的，但我伯母會修補衣服，但布料要阿公出錢去買，我們的四嬸嬸說賺的錢都是你們的，你們如果要用到什麼就找阿公討，阿公有時候會說剛買的衣服怎麼會弄的破破爛爛的，因為那都是養母打人時撕破的。我養父有4個兄弟姊妹，老三已經搬出去了，剩下老大和排行老二的養父以及老四。不聽話就會被養母打，有錯也打，沒錯也打，有很多被冤枉的事情也被打，養母打完後還會說我是用錢買妳過來的，買來出氣用的，養母是當著我的面這樣講的，所以我才會回去哭訴給我的原生父母聽，我問他們說為何要把我賣給人家當養女，我父母說因為家庭貧窮，對方的生活比較優渥，把我賣過去看能不能好命一點。因為我的養母生過好幾個小孩，但都沒有了，有的有報到戶口，有的沒有報到戶口，以前的人比較迷信，聽說去分別人家的小孩來，可以讓自己的小孩生活順利長大，結果真的，我被買過去當養女後，他們那邊生的小孩都有健康長大，且生的3、4個小孩都是男生，在我還沒被收養之前，他們有生2、3小孩，但都沒有了。幫忙撿木炭的工作並不是每天都有，只有他們出木炭時我們才有工作，若沒有時我們就做家裡面的工作，因為家裡面有養鴨、豬，一定都要做這些工作，削地瓜簽下去養鴨子，還有挑水的工作及一些雜務要做，做到16歲左右。我有一個嬸婆的女兒叫阿起，她在做小工，她就叫我跟她一起去做小工，去搬忙搬磚頭、砂石，以前的房子沒有蓋很高，差不多只蓋到2 樓，蓋到3 樓的人比較少，我就去幫忙蓋房子做小工，做到房子蓋好後工作就結束了，之後再等蓋房子的師傅哪裡有接到工作，我們再去幫忙做，都是養母叫我去做小工，賺到的錢的都是交給養母。我養母當時想要把我賣掉，要把我賣到頭份的地方，她說那個賺錢比較多，但我不要，那個工作我不喜歡，養母說工作時可以穿的漂漂亮亮，還有很多錢可以賺，但我不喜歡，養母就時常想要把我賣到那裡去。差不多18歲的時候我要離家出走，我當時身上沒有半毛錢，我用走的走到新竹，我是走火車鐵軌路，我都不敢走柏油路，因為當時村裡面的人都會出出入入，會被看到，我走火車鐵軌路一段一段的走到新竹來，我沒有錢可以坐車，到了新竹後才被人雇請，被人雇請去煮飯、清掃房子，當時賺的錢只有幾百元而已。離家出走時有沒有跟養母講，如果跟養母講，我就沒辦法離開了，我是逃跑出來的，我當時身上只有穿的那套衣服而已，我什麼東西都沒有拿，我空手出門，我伯母有看到我，我走在前面，我伯母跟在我的後面，我們兩個人抱著一起哭，我伯母送我到後面，在還沒到火車鐵軌路那邊有樹林。當時他們兄弟已經分家了，各自吃飯，我伯母問我說下午我們煮什麼，我說養母不讓我吃飯，我沒有吃，所以我不知道煮什麼，我們兩個人就沿路邊走邊哭，走到後面樹林底下後，我就接著走上火車軌道路，一路就走著火車軌道路去新竹。我在新竹住了一年多，之後才上去台北，去台北後沒有回來養母那裡，當時我很怕被養母抓到，但我有回去我原生父母那裡，但回去我也不敢去他們家，怕又被他們限制住了，是等到20幾歲時我就有回去了，回去看到家裡很髒亂，我要幫忙打掃，但他們也不讓我掃，他們認為我已經算是一個出去的人，不能再做家裡的事情了。養父過世時，我有回去，他們的兄弟打電話給我，他的大兒子有打電話給我，之後我有回來送養父，有守靈一個晚上，雖然沒有每天都過去，也有盡到我該盡的孝心，在我養父出殯的那個晚上，我有在那邊守靈一個晚上。養母過世時，他們沒有讓我知道。我聽養父那邊四嬸說是養母不敢給我知道，因為她之前對我太苛薄了，她自己已經生病很久了，她自己的心裡面也多少有點後悔，感覺上是報應。在18歲離家之前他們年紀比較小，我每天要去做工，我照顧他們是在他們比較小的時候，他們小時候會玩柴刀，阿義（音譯）的尾小指還被剁斷掉，那天我做工回來後才知道他們有拿柴刀在砍材時不小心去剁到尾小指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86-393頁）以觀，原告對於其在養家生活、與養父母及養方家親友互動可鉅細陳述，應顯非臨時杜撰情節，可知原告出養○○○、○○○○後，確實在養家生活，直至因無法忍受養母之對待離家。另參以被告乙○○亦不否認其等父親過世時，原告有回來參加其父親告別式等情（見本院卷二第400ㄧ），足認原告與○○○、○○○○間有真實有養之意，亦有收養之實。
　　⒉雖被告乙○○於本院當事人訊問時陳述：自懂事以來均未見過原告，也沒有同住。原告本家與我外公家差不多是斜對面，也是同一村莊的人，他們說原告常常都在他的本家，我不知道是誰通知原告參加我父親的告別式，以前我們是同村的人，所以婚喪喜慶都會互動，老一輩的人都會互相通知，原告回來參加告別式只是一般朋友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99-400頁）。然依卷附之戶籍謄本所示，原告居住在新北市，而被告乙○○、丁○○、戊○○及其父親往生前係居住在新竹市香山區，且現今會參加喪禮知人均係具有一定親屬關係或頗具交情之友人，而原告離家已數十年，倘被告乙○○陳述未見過原告為真，而原告又與其父親無擬制血親關係，原告如何得知其父親過世及前往參加告式、被告乙○○前開陳述顯然與常情有違。足證乙○○前開陳述內容與事實不符，尚無可採。
　　⒊另證人○○○○則於本院證述：○○○○為其大姊，小時候常去她家，結婚後也常過去，年紀大了以後就比較沒有過去。我10幾歲時有聽說要收養1個小孩，那個小孩3、4歲過來，也沒有跟我大姊住都跑回自己家住，他跟我大姊家的小孩也不熟，我大姊、姊夫去世時，他也沒有去送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02-403頁），與被告乙○○陳述原告有前往奔喪一節內容顯然有異。又證人並未與○○○、○○○○同住，而原告因不堪忍受在養家生活很早即離家謀生，證人對於原告記憶始終停留在他人之轉述，甚至原告有返回養家送葬亦無印象，其證述內容，亦無法為被告主張為真實之證明。
（四）而○○○、○○○○與原告間之收養關係是否經終止，亦無相關事證，原告主張原告與○○○○、○○○○間收養關係存在，應屬可採。
（五）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民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而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民法第1148條、第1151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
（六）次按繼承回復請求權與個別物上請求權係屬真正繼承人分別獨立而併存之權利。繼承回復請求權於時效完成後，真正繼承人不因此喪失其已合法取得之繼承權；其繼承財產如受侵害，真正繼承人仍得依民法相關規定排除侵害並請求返還。然為兼顧法安定性，真正繼承人依民法第 767　條規定行使物上請求權時，仍應有民法第 125　條等有關時效規定之適用，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771號可資參酌。
（七）○○○於00年0月00日死亡後，遺有如附表一、二、三所示遺產。原告與被告乙○○、丁○○、戊○○均為其繼承人，前開不動產於繼承時為其等公同共有，應無疑義。被告乙○○、丁○○、戊○○以3人為○○○之繼承人自居，於100年4月11日向新竹市地政事務所就前開不動產辦理分割繼承登記，就附表一所示土地由被告乙○○、丁○○、戊○○各按權利範圍欄權利範圍分割為分別共有、附表二土地由被告戊○○單獨取得、附表三土地由被告林穀鎮單獨取得、坐落新竹市○○段000地號權利範圍1/18土地由被告乙○○單獨取得之事實，有新竹市地政事務所000年00月00日新地登字第0000000000號函及函附土地登記申請書、遺產分割協議書、繼承系統表、切結書、印鑑證明、戶籍謄本、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見本院卷一第215-232頁）、土地登記謄本（見本院卷一第99-200頁）在卷可憑。被告乙○○、丁○○、戊○○顯然已侵害原告繼承權及所有權，原告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被告乙○○、丁○○、戊○○將前開土地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即屬有據。
（八）又未辦保存登記門牌號碼門牌號碼新竹市○○里○○街000巷0號建物亦為○○○所遺之遺產，然前開房屋已由被告乙○○、丁○○、戊○○向新竹市稅務局辦理之房屋納稅義務人變更登記，亦有新竹市稅務局000年00月00日新竹稅房字第0000000000號函即函附之房屋稅籍證明書、變更房屋稅納稅義務人名義申請書、繼承系統表、遺產分割協議書可參，前開登記雖非房屋所有權得喪變更之登記要件，然關於房屋所衍生其他權利亦非不得為參考依據，亦屬財產上利益，原告請求被告乙○○、丁○○、戊○○就前開建物房屋納稅義務人變更登記予以塗銷，尚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與○○○、○○○○收養關係真實存在且未經終止，原告請求確認原告與○○○、○○○○間收養關係存在，並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被告乙○○、丁○○、戊○○就○○○所遺不動產辦理分割繼承登記塗銷、就系爭建物房屋納稅義務人變更登記予以塗銷，唯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判決如主文第1至6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乙○○、丁○○、戊○○雖在行請求傳喚被告之堂兄○○○證明原告與○○○、○○○○收養關係不存在，惟被告已聲請訊問當事人乙○○及傳喚證人○○○○妹妹作證，且經本院傳喚訊問、證述在卷，認無再行傳喚○○○之必要，其餘兩造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1條第2款、第85條第2
　　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邱玉汝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書記官　溫婷雅
附表一：
		編號

		不動產標示

		權利範圍



		1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

		各3分之1



		2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

		各3分之1



		3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

		各3分之1



		4

		新竹市○○段0000地號土地

		各3分之1



		5

		新竹市○○段0000地號土地

		各3分之1



		6

		新竹市○○段000000地號土地

		各3分之1



		7

		新竹市○○段0000地號土地

		各3分之1



		8

		新竹市○○段000000地號土地

		各3分之1









附表二：
		編號

		不動產標示

		權利範圍



		1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

		18分之1



		2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3

		新竹市○○段0000地號土地

		18分之1



		4

		新竹市○○段0000地號土地

		18分之1



		5

		新竹市○○段0000地號土地

		18分之1



		6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

		18分之1



		7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

		6分之1









附表三：
		編號

		不動產標示

		權利範圍



		1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2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

		6分之1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親字第62號
　　　　　　　　　　　　　　　　　　　 112家繼訴字第97號
原      告  己○○○  住○○市○○區○○路000號0樓      訴訟代理人  路春鴻律師                    
被      告  乙○○  

            丁○○  
訴訟代理人  丙○○  
被      告  戊○○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戴美雯律師
被      告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訴訟代理人  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收養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
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原告己○○○（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
    ：Z000000000號）與○○○（男、民國00年0月0日生、民國00
    年0月00日死亡、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
    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民國00年0月00日死亡、身分證統
    一編號：Z000000000）間之收養關係存在。
二、被告○○○、乙○○、戊○○應將附表一所示不動產於民國100年4
    月15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塗銷。
三、被告戊○○應將附表二所示不動產於民國100年4月15日所為分
    割繼承登記塗銷。
四、○○○應將附表三所示不動產於民國100年4月15日所為分割繼
    承登記塗銷。
五、乙○○應將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8分之1，於民
    國100年4月15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塗銷。
六、被告○○○、乙○○、戊○○應就門牌號碼新竹市○○里○○街000巷0
    號（稅籍編號：00000000000）向新竹市稅務局辦理之房屋
    納稅義務人變更登記予以塗銷。　　　　
六、訴訟費用百分之九十六由被告乙○○、丁○○、戊○○連帶負擔，
    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或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
    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定有明文。
    此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準用之。
　　又確認收養關係存否，為家事事件法第3條所定甲類訴訟事
    件，若訟爭身分關係被告一方均死亡，家事事件法雖未如否
    認子女之訴、子女否認推定生父之訴、母再婚後所生子女確
    定生父之訴，有以檢察官為被告之特別規定（家事事件法第
    63條第3項、第65條第3項參照）。惟養子女之身分地位、財
    產權，同受憲法保障，本於有權利斯有救濟之訴訟權保障意
    旨，雖法無明文，但有立法不完善而形成法律漏洞時，審判
    者應為法之續造填補，以維護其身分地位或法律上之權益。
    養親子關係之存否，常涉家庭倫常秩序，身分上有統一確定
    必要，本質上具公益性，被告之人均死亡時，自得類推適用
    家事事件法第63條第3項、第65條第3項規定，以檢察官為被
    告(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4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
    本件原告己○○○主張其與○○○、○○○○間之收養關係存在，惟○○
    ○、○○○○已死亡，該身分關係存否具公益性，原告本以乙○○
    、丁○○、戊○○為被告提起確認之訴及請求塗銷分割繼承登記
    、房屋納稅義務人變更登記，嗣依上開見解追加臺灣新竹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為被告，實則係就確認之訴為變更被告，有
    家事追加被告狀附卷可憑，原告雖誤變更為追加，然並不影
    響其變更訴之效力，依上說明，原告變更臺灣新竹地方檢察
    署檢察官為被告，提起本件確認訴訟，核無不合，先予敘明
    。
二、雖被告乙○○、丁○○、戊○○主張原告起訴後本件已進行4次言
    詞辯論程序，且傳訊重要證人，原告各項書狀亦未向追加被
    告送達，未給予檢察官詢問及彈劾證人證詞之機會，僅以言
    詞辯論意旨狀之送達即欲補正未足之訴訟程序，有礙於被告
    之防禦，不同意原告變更等語。然查：
（一）原告就確認原告與○○○、○○○○間收養關係存在之訴變更被
      告為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此部分確認關係為原告
      請求被告乙○○、丁○○、戊○○塗銷分割繼承登記、房屋納稅
      義務人變更登記之基礎事實，而被告乙○○、丁○○、戊○○已
      參與歷次言詞辯論程序、收受文書並訊問當事人、證人，
      難認原告前開變更有妨礙被告乙○○、丁○○、戊○○之防禦。
      　
（二）另被告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已委任訴訟代理人到庭
      應訊且提出相關書狀，且未對該程序異議而為實體答辯，
      被告乙○○、丁○○、戊○○前開主張，顯然無據，併此敘明。
      　　
三、次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
    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
    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
    8條規定之限制；法院就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得合併請求、
    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合併審理時，除本法別有規
    定外，適用合併審理前各該事件原應適用法律之規定為審理
    。法院就前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
    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
    第41條第1項、第6項、第42條第1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本
    件原告起訴請求確認與○○○、林黃謝婆間之收養關係存在，
    並請求被告乙○○、丁○○、戊○○塗銷如附表一、二、三所示土
    地分割繼承登記、門牌號碼新竹市○○里○○街000巷0號（稅籍
    編號：00000000000）之房屋納稅義務人變更登記等事件，
    因基礎事實相牽連，自有統合處理之必要，參諸前揭法文意
    旨，本院自應合併辯論及裁判。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訴外人○○○因長女○○○於民國39年間病故，而於40年5月2日
      與○○○○共同收養原告為養女，原告並遷籍於○○○位在新竹
      縣○○鄉○○村○鄰○○○○○○○○○號住所内，且從養父○○○之姓。
      惟因戶政人員疏失而未登載養父母之戶籍資料，致原告於
      養父母死亡後，遭兄弟姊妹間認定為無收養關係，進而主
      張原告就○○○所遺遺產無繼承權，而逕將原告排除於繼承
      人之列。原告因不諳法律不知如何救濟，蓋至其生母○○○
      死亡，原告之本家為釐遺繼承資格歸屬，於經調閱早年相
      關戶籍資料，終確認原告出養之事實，原告亦向戶政機關
      申請養父母之更正登記，惟被告乙○○、丁○○、戊○○猶否認
      原告為○○○之養女。因此攸關原告是否為○○○、○○○○之養女
      及繼承人等身分，自屬有法律上之利益，而有請求以判決
      確認之。
（二）又原告之戶籍登記資料中，因戶政人員疏漏登載與○○○間
      任何親子關係之記事資料，是以被告乙○○、丁○○、戊○○在
      辦理○○○遺產申報及繼承事宜時，亦完全無需有原告之協
      同或配合，即可自行完成遺產繼承登記或金錢領取。在毫
      無參與可能性之情形下，繼承權嚴重遭受其等之侵害。惟
      ○○○所遺之遺產，為原告與被告乙○○、丁○○、戊○○公同共
      有，其等未經原告同意即自行分配，或登記為個人所有、
      或其3人分別所有，自妨礙原告對○○○所遺遺產之所有權，
      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146條第1項、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
      、第828條第2項規定請求塗銷其等所為之分割繼承登記等
      語。
（三）並於本院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則以：
（一）第三人提起確認身分關係存在與否之訴訟，應以利害關係
      相對立而有爭執該身分關係之人為被告，當事人始屬適格
      ，必須「已無利害關係相對立」而「有爭執該身分關係」
      之人者，方能類推適用家事事件法第63條第3項之規定，
      以檢察官做為「職務上之當事人」成為被告。本件若已有
      繼承人可列為被告，原告仍將檢察官追加為被告，理由為
      何？又本件既已有繼承人可列為被告，原告是否應即當庭
      對檢察官撤回家事起訴？況且本件尚多諸多爭執事項，如
      原告未以○○○夫妻之全體繼承人為被告，均尚待原告補正
      與釐清。是原告本件請求，並無理由，不應准許。又本件
      若檢察官敗訴，仍應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
      第81條第2款規定，命原告負擔全額訴訟費用，始為公允
      等語。
（二）並於本院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乙○○、丁○○、戊○○則以：
（一）○○○、○○○○於40年間為何將原告於戶籍登記收養，其原因
      已難以考證，但原告卻於○○○過世十幾年後主張要繼承。
      原告自登記收養後即無意至被告家中生活，亦未曾居住在
      家中1天。原告平日與親友鮮有互動，年節、○○○夫妻生日
      、忌日或家內婚喪喜慶具未參與，致使被告與原告全然不
      識，亦全無手足感情。且原告主張就本生父母遺產有繼承
      權等情，均足證明原告自始不認為收養關係存在。
（二）原告對○○○夫妻之家庭一直以來全然不聞不問，更遑論對
      家中經濟、○○○之遺產累積及遺產中不動產之改良有何貢
      獻。○○○務農，於被告協助下，勉強維持家庭日常生活所
      需，至被告陸續成年後，生活支出均賴被告出外工作賺取
      薪資支應，原告則涓滴未出。且○○○於生前曾因借款投資
      失利而積欠債務200餘萬元，及○○○為取得新竹市○○段000○
      000地號（重測前為同地段000-0及000地號）土地而支付
      之150萬元，亦係由被告賺取之薪資加以支付清償。另○○○
      所有或承租土地歷年之土地改良費用（例如：與省道落差
      兩米之填土改良費用）、稅金及公費之支付，各項費用均
      係由被告支付，原告則分文未出。是如退步言之，原告養
      女身分如確實存在，其未盡父母子女及兄弟姊妹情義姑且
      擱置不論，原告亦應承擔前揭扶養及債務分擔額之義務，
      於支付前開金額之義務後，再行繼承遺產，始可體現公平
      正義等語。
（三）並於本院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的判斷：
（一）按就法律所定親子或收養關係有爭執，而有即受確認判決
      之法律上利益者，得提起確認親子或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
      在之訴，家事事件法第6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即受
      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
      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
      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原告主張其
      於民國40年間經○○○、○○○○收養，因戶政人員疏失而未登
      載養父母之戶籍資料，致原告於養父母死亡後，遭兄弟姊
      妹間認定為無收養關係，進而主張原告就○○○所遺遺產無
      繼承權，而逕將原告排除於繼承人之列。原告雖向戶政機
      關申請養父母之更正登記，惟被告乙○○、丁○○、戊○○猶否
      認原告為○○○之養女。因此攸關原告是否為○○○、○○○○之養
      女及繼承人等身分，自屬有法律上之利益，而有請求以判
      決確認之。
（二）原告主張○○○、○○○○於40年5月2日收養原告為養女，原告
      並遷籍於○○○位於新竹縣○○鄉○○村○鄰○○○○○○○○○號住所内
      ，且從養父○○○之姓，戶政機關以原未登記養父、母姓名
      於110年1月5日更正登記之事實，有戶籍謄本（見本院卷
      一第13-15頁）在卷可稽。
（三）雖被告主張原告於戶籍登記經○○○、○○○○收養，然並未至
      養家生活，並無收養之真意，雙方無收養關係存在等語。
      然查：
　　⒈原告於本院當事人訊問陳述：我5歲時由姓林收養，與本家
      橋過去一段路，在我還小的時候還會偷跑回去。從我懂事
      開始，差不多8、9歲的時候，鄉下都要去收割藺草給養母
      去做手工涼席，他們有3 個妯娌，他們有4 個、1 個沒有
      住在家裡，剩下3 個，他們有輪流下去收割藺草，反正我
      就是要下去幫忙，我養母是排行老二，我就要幫忙養母做
      她所有的事情，要挑水、洗地瓜、削地瓜籤、切菜，這些
      全部都是我的工作，到我13歲未滿14歲的時候就要去幫人
      顧木炭，一定都要搬木炭一個山頭，木炭很重，一綑就要
      5、60斤，一大早就要翻山越嶺去幫人家顧木炭，我都要
      跑到竹南那裡去幫忙搬木炭，一大早天還沒亮就要出發，
      走到那邊剛好天亮，人家出木炭，我就要幫忙搬木炭，然
      後再去顧木炭，這樣工作的錢也賺不多，一趟也才沒幾塊
      錢的工資。 這些工作是我養母叫我去做的，若不做會被
      打死，賺的錢都是我養母拿走，如果要生活費就要找阿公
      討。養母在打人的時候，以前的衣服都是很薄的，她打人
      的時候就直接抓你的衣服，新的內褲都被撕的碎碎的，但
      我伯母會修補衣服，但布料要阿公出錢去買，我們的四嬸
      嬸說賺的錢都是你們的，你們如果要用到什麼就找阿公討
      ，阿公有時候會說剛買的衣服怎麼會弄的破破爛爛的，因
      為那都是養母打人時撕破的。我養父有4個兄弟姊妹，老
      三已經搬出去了，剩下老大和排行老二的養父以及老四。
      不聽話就會被養母打，有錯也打，沒錯也打，有很多被冤
      枉的事情也被打，養母打完後還會說我是用錢買妳過來的
      ，買來出氣用的，養母是當著我的面這樣講的，所以我才
      會回去哭訴給我的原生父母聽，我問他們說為何要把我賣
      給人家當養女，我父母說因為家庭貧窮，對方的生活比較
      優渥，把我賣過去看能不能好命一點。因為我的養母生過
      好幾個小孩，但都沒有了，有的有報到戶口，有的沒有報
      到戶口，以前的人比較迷信，聽說去分別人家的小孩來，
      可以讓自己的小孩生活順利長大，結果真的，我被買過去
      當養女後，他們那邊生的小孩都有健康長大，且生的3、4
      個小孩都是男生，在我還沒被收養之前，他們有生2、3小
      孩，但都沒有了。幫忙撿木炭的工作並不是每天都有，只
      有他們出木炭時我們才有工作，若沒有時我們就做家裡面
      的工作，因為家裡面有養鴨、豬，一定都要做這些工作，
      削地瓜簽下去養鴨子，還有挑水的工作及一些雜務要做，
      做到16歲左右。我有一個嬸婆的女兒叫阿起，她在做小工
      ，她就叫我跟她一起去做小工，去搬忙搬磚頭、砂石，以
      前的房子沒有蓋很高，差不多只蓋到2 樓，蓋到3 樓的人
      比較少，我就去幫忙蓋房子做小工，做到房子蓋好後工作
      就結束了，之後再等蓋房子的師傅哪裡有接到工作，我們
      再去幫忙做，都是養母叫我去做小工，賺到的錢的都是交
      給養母。我養母當時想要把我賣掉，要把我賣到頭份的地
      方，她說那個賺錢比較多，但我不要，那個工作我不喜歡
      ，養母說工作時可以穿的漂漂亮亮，還有很多錢可以賺，
      但我不喜歡，養母就時常想要把我賣到那裡去。差不多18
      歲的時候我要離家出走，我當時身上沒有半毛錢，我用走
      的走到新竹，我是走火車鐵軌路，我都不敢走柏油路，因
      為當時村裡面的人都會出出入入，會被看到，我走火車鐵
      軌路一段一段的走到新竹來，我沒有錢可以坐車，到了新
      竹後才被人雇請，被人雇請去煮飯、清掃房子，當時賺的
      錢只有幾百元而已。離家出走時有沒有跟養母講，如果跟
      養母講，我就沒辦法離開了，我是逃跑出來的，我當時身
      上只有穿的那套衣服而已，我什麼東西都沒有拿，我空手
      出門，我伯母有看到我，我走在前面，我伯母跟在我的後
      面，我們兩個人抱著一起哭，我伯母送我到後面，在還沒
      到火車鐵軌路那邊有樹林。當時他們兄弟已經分家了，各
      自吃飯，我伯母問我說下午我們煮什麼，我說養母不讓我
      吃飯，我沒有吃，所以我不知道煮什麼，我們兩個人就沿
      路邊走邊哭，走到後面樹林底下後，我就接著走上火車軌
      道路，一路就走著火車軌道路去新竹。我在新竹住了一年
      多，之後才上去台北，去台北後沒有回來養母那裡，當時
      我很怕被養母抓到，但我有回去我原生父母那裡，但回去
      我也不敢去他們家，怕又被他們限制住了，是等到20幾歲
      時我就有回去了，回去看到家裡很髒亂，我要幫忙打掃，
      但他們也不讓我掃，他們認為我已經算是一個出去的人，
      不能再做家裡的事情了。養父過世時，我有回去，他們的
      兄弟打電話給我，他的大兒子有打電話給我，之後我有回
      來送養父，有守靈一個晚上，雖然沒有每天都過去，也有
      盡到我該盡的孝心，在我養父出殯的那個晚上，我有在那
      邊守靈一個晚上。養母過世時，他們沒有讓我知道。我聽
      養父那邊四嬸說是養母不敢給我知道，因為她之前對我太
      苛薄了，她自己已經生病很久了，她自己的心裡面也多少
      有點後悔，感覺上是報應。在18歲離家之前他們年紀比較
      小，我每天要去做工，我照顧他們是在他們比較小的時候
      ，他們小時候會玩柴刀，阿義（音譯）的尾小指還被剁斷
      掉，那天我做工回來後才知道他們有拿柴刀在砍材時不小
      心去剁到尾小指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86-393頁）以觀，
      原告對於其在養家生活、與養父母及養方家親友互動可鉅
      細陳述，應顯非臨時杜撰情節，可知原告出養○○○、○○○○
      後，確實在養家生活，直至因無法忍受養母之對待離家。
      另參以被告乙○○亦不否認其等父親過世時，原告有回來參
      加其父親告別式等情（見本院卷二第400ㄧ），足認原告與
      ○○○、○○○○間有真實有養之意，亦有收養之實。
　　⒉雖被告乙○○於本院當事人訊問時陳述：自懂事以來均未見
      過原告，也沒有同住。原告本家與我外公家差不多是斜對
      面，也是同一村莊的人，他們說原告常常都在他的本家，
      我不知道是誰通知原告參加我父親的告別式，以前我們是
      同村的人，所以婚喪喜慶都會互動，老一輩的人都會互相
      通知，原告回來參加告別式只是一般朋友等語（見本院卷
      一第399-400頁）。然依卷附之戶籍謄本所示，原告居住
      在新北市，而被告乙○○、丁○○、戊○○及其父親往生前係居
      住在新竹市香山區，且現今會參加喪禮知人均係具有一定
      親屬關係或頗具交情之友人，而原告離家已數十年，倘被
      告乙○○陳述未見過原告為真，而原告又與其父親無擬制血
      親關係，原告如何得知其父親過世及前往參加告式、被告
      乙○○前開陳述顯然與常情有違。足證乙○○前開陳述內容與
      事實不符，尚無可採。
　　⒊另證人○○○○則於本院證述：○○○○為其大姊，小時候常去她
      家，結婚後也常過去，年紀大了以後就比較沒有過去。我
      10幾歲時有聽說要收養1個小孩，那個小孩3、4歲過來，
      也沒有跟我大姊住都跑回自己家住，他跟我大姊家的小孩
      也不熟，我大姊、姊夫去世時，他也沒有去送等語（見本
      院卷二第402-403頁），與被告乙○○陳述原告有前往奔喪
      一節內容顯然有異。又證人並未與○○○、○○○○同住，而原
      告因不堪忍受在養家生活很早即離家謀生，證人對於原告
      記憶始終停留在他人之轉述，甚至原告有返回養家送葬亦
      無印象，其證述內容，亦無法為被告主張為真實之證明。
（四）而○○○、○○○○與原告間之收養關係是否經終止，亦無相關
      事證，原告主張原告與○○○○、○○○○間收養關係存在，應屬
      可採。
（五）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民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
      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而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
      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民法第1148條
      、第1151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
      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
      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
      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
（六）次按繼承回復請求權與個別物上請求權係屬真正繼承人分
      別獨立而併存之權利。繼承回復請求權於時效完成後，真
      正繼承人不因此喪失其已合法取得之繼承權；其繼承財產
      如受侵害，真正繼承人仍得依民法相關規定排除侵害並請
      求返還。然為兼顧法安定性，真正繼承人依民法第 767　
      條規定行使物上請求權時，仍應有民法第 125　條等有關
      時效規定之適用，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771號可資參酌。
（七）○○○於00年0月00日死亡後，遺有如附表一、二、三所示遺
      產。原告與被告乙○○、丁○○、戊○○均為其繼承人，前開不
      動產於繼承時為其等公同共有，應無疑義。被告乙○○、丁
      ○○、戊○○以3人為○○○之繼承人自居，於100年4月11日向新
      竹市地政事務所就前開不動產辦理分割繼承登記，就附表
      一所示土地由被告乙○○、丁○○、戊○○各按權利範圍欄權利
      範圍分割為分別共有、附表二土地由被告戊○○單獨取得、
      附表三土地由被告林穀鎮單獨取得、坐落新竹市○○段000
      地號權利範圍1/18土地由被告乙○○單獨取得之事實，有新
      竹市地政事務所000年00月00日新地登字第0000000000號
      函及函附土地登記申請書、遺產分割協議書、繼承系統表
      、切結書、印鑑證明、戶籍謄本、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見
      本院卷一第215-232頁）、土地登記謄本（見本院卷一第9
      9-200頁）在卷可憑。被告乙○○、丁○○、戊○○顯然已侵害
      原告繼承權及所有權，原告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被
      告乙○○、丁○○、戊○○將前開土地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
      即屬有據。
（八）又未辦保存登記門牌號碼門牌號碼新竹市○○里○○街000巷0
      號建物亦為○○○所遺之遺產，然前開房屋已由被告乙○○、
      丁○○、戊○○向新竹市稅務局辦理之房屋納稅義務人變更登
      記，亦有新竹市稅務局000年00月00日新竹稅房字第00000
      00000號函即函附之房屋稅籍證明書、變更房屋稅納稅義
      務人名義申請書、繼承系統表、遺產分割協議書可參，前
      開登記雖非房屋所有權得喪變更之登記要件，然關於房屋
      所衍生其他權利亦非不得為參考依據，亦屬財產上利益，
      原告請求被告乙○○、丁○○、戊○○就前開建物房屋納稅義務
      人變更登記予以塗銷，尚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與○○○、○○○○收養關係真實存在且未經終止
    ，原告請求確認原告與○○○、○○○○間收養關係存在，並依民
    法第767條規定，請求被告乙○○、丁○○、戊○○就○○○所遺不動
    產辦理分割繼承登記塗銷、就系爭建物房屋納稅義務人變更
    登記予以塗銷，唯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判決如主文第1至6
    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乙○○、丁○○、戊○○雖在行請求傳喚
    被告之堂兄○○○證明原告與○○○、○○○○收養關係不存在，惟被
    告已聲請訊問當事人乙○○及傳喚證人○○○○妹妹作證，且經本
    院傳喚訊問、證述在卷，認無再行傳喚○○○之必要，其餘兩
    造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
    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1條第2款、第85條第2
　　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邱玉汝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
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書記官　溫婷雅
附表一：
編號 不動產標示 權利範圍 1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 各3分之1 2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 各3分之1 3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 各3分之1 4 新竹市○○段0000地號土地 各3分之1 5 新竹市○○段0000地號土地 各3分之1 6 新竹市○○段000000地號土地 各3分之1 7 新竹市○○段0000地號土地 各3分之1 8 新竹市○○段000000地號土地 各3分之1 

附表二：
編號 不動產標示 權利範圍 1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 18分之1 2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3 新竹市○○段0000地號土地 18分之1 4 新竹市○○段0000地號土地 18分之1 5 新竹市○○段0000地號土地 18分之1 6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 18分之1 7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 6分之1 

附表三：
編號 不動產標示 權利範圍 1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2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 6分之1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親字第62號
　　　　　　　　　　　　　　　　　　　 112家繼訴字第97號
原      告  己○○○  住○○市○○區○○路000號0樓      訴訟代理人  路春鴻律師                    
被      告  乙○○  


            丁○○  
訴訟代理人  丙○○  
被      告  戊○○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戴美雯律師
被      告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訴訟代理人  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收養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原告己○○○（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與○○○（男、民國00年0月0日生、民國00年0月00日死亡、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民國00年0月00日死亡、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間之收養關係存在。
二、被告○○○、乙○○、戊○○應將附表一所示不動產於民國100年4月15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塗銷。
三、被告戊○○應將附表二所示不動產於民國100年4月15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塗銷。
四、○○○應將附表三所示不動產於民國100年4月15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塗銷。
五、乙○○應將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8分之1，於民國100年4月15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塗銷。
六、被告○○○、乙○○、戊○○應就門牌號碼新竹市○○里○○街000巷0號（稅籍編號：00000000000）向新竹市稅務局辦理之房屋納稅義務人變更登記予以塗銷。　　　　
六、訴訟費用百分之九十六由被告乙○○、丁○○、戊○○連帶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或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定有明文。此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準用之。
　　又確認收養關係存否，為家事事件法第3條所定甲類訴訟事件，若訟爭身分關係被告一方均死亡，家事事件法雖未如否認子女之訴、子女否認推定生父之訴、母再婚後所生子女確定生父之訴，有以檢察官為被告之特別規定（家事事件法第63條第3項、第65條第3項參照）。惟養子女之身分地位、財產權，同受憲法保障，本於有權利斯有救濟之訴訟權保障意旨，雖法無明文，但有立法不完善而形成法律漏洞時，審判者應為法之續造填補，以維護其身分地位或法律上之權益。養親子關係之存否，常涉家庭倫常秩序，身分上有統一確定必要，本質上具公益性，被告之人均死亡時，自得類推適用家事事件法第63條第3項、第65條第3項規定，以檢察官為被告(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4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己○○○主張其與○○○、○○○○間之收養關係存在，惟○○○、○○○○已死亡，該身分關係存否具公益性，原告本以乙○○、丁○○、戊○○為被告提起確認之訴及請求塗銷分割繼承登記、房屋納稅義務人變更登記，嗣依上開見解追加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被告，實則係就確認之訴為變更被告，有家事追加被告狀附卷可憑，原告雖誤變更為追加，然並不影響其變更訴之效力，依上說明，原告變更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被告，提起本件確認訴訟，核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雖被告乙○○、丁○○、戊○○主張原告起訴後本件已進行4次言詞辯論程序，且傳訊重要證人，原告各項書狀亦未向追加被告送達，未給予檢察官詢問及彈劾證人證詞之機會，僅以言詞辯論意旨狀之送達即欲補正未足之訴訟程序，有礙於被告之防禦，不同意原告變更等語。然查：
（一）原告就確認原告與○○○、○○○○間收養關係存在之訴變更被告為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此部分確認關係為原告請求被告乙○○、丁○○、戊○○塗銷分割繼承登記、房屋納稅義務人變更登記之基礎事實，而被告乙○○、丁○○、戊○○已參與歷次言詞辯論程序、收受文書並訊問當事人、證人，難認原告前開變更有妨礙被告乙○○、丁○○、戊○○之防禦。　
（二）另被告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已委任訴訟代理人到庭應訊且提出相關書狀，且未對該程序異議而為實體答辯，被告乙○○、丁○○、戊○○前開主張，顯然無據，併此敘明。　　
三、次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法院就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合併審理時，除本法別有規定外，適用合併審理前各該事件原應適用法律之規定為審理。法院就前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6項、第42條第1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請求確認與○○○、林黃謝婆間之收養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乙○○、丁○○、戊○○塗銷如附表一、二、三所示土地分割繼承登記、門牌號碼新竹市○○里○○街000巷0號（稅籍編號：00000000000）之房屋納稅義務人變更登記等事件，因基礎事實相牽連，自有統合處理之必要，參諸前揭法文意旨，本院自應合併辯論及裁判。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訴外人○○○因長女○○○於民國39年間病故，而於40年5月2日與○○○○共同收養原告為養女，原告並遷籍於○○○位在新竹縣○○鄉○○村○鄰○○○○○○○○○號住所内，且從養父○○○之姓。惟因戶政人員疏失而未登載養父母之戶籍資料，致原告於養父母死亡後，遭兄弟姊妹間認定為無收養關係，進而主張原告就○○○所遺遺產無繼承權，而逕將原告排除於繼承人之列。原告因不諳法律不知如何救濟，蓋至其生母○○○死亡，原告之本家為釐遺繼承資格歸屬，於經調閱早年相關戶籍資料，終確認原告出養之事實，原告亦向戶政機關申請養父母之更正登記，惟被告乙○○、丁○○、戊○○猶否認原告為○○○之養女。因此攸關原告是否為○○○、○○○○之養女及繼承人等身分，自屬有法律上之利益，而有請求以判決確認之。
（二）又原告之戶籍登記資料中，因戶政人員疏漏登載與○○○間任何親子關係之記事資料，是以被告乙○○、丁○○、戊○○在辦理○○○遺產申報及繼承事宜時，亦完全無需有原告之協同或配合，即可自行完成遺產繼承登記或金錢領取。在毫無參與可能性之情形下，繼承權嚴重遭受其等之侵害。惟○○○所遺之遺產，為原告與被告乙○○、丁○○、戊○○公同共有，其等未經原告同意即自行分配，或登記為個人所有、或其3人分別所有，自妨礙原告對○○○所遺遺產之所有權，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146條第1項、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規定請求塗銷其等所為之分割繼承登記等語。
（三）並於本院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則以：
（一）第三人提起確認身分關係存在與否之訴訟，應以利害關係相對立而有爭執該身分關係之人為被告，當事人始屬適格，必須「已無利害關係相對立」而「有爭執該身分關係」之人者，方能類推適用家事事件法第63條第3項之規定，以檢察官做為「職務上之當事人」成為被告。本件若已有繼承人可列為被告，原告仍將檢察官追加為被告，理由為何？又本件既已有繼承人可列為被告，原告是否應即當庭對檢察官撤回家事起訴？況且本件尚多諸多爭執事項，如原告未以○○○夫妻之全體繼承人為被告，均尚待原告補正與釐清。是原告本件請求，並無理由，不應准許。又本件若檢察官敗訴，仍應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81條第2款規定，命原告負擔全額訴訟費用，始為公允等語。
（二）並於本院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乙○○、丁○○、戊○○則以：
（一）○○○、○○○○於40年間為何將原告於戶籍登記收養，其原因已難以考證，但原告卻於○○○過世十幾年後主張要繼承。原告自登記收養後即無意至被告家中生活，亦未曾居住在家中1天。原告平日與親友鮮有互動，年節、○○○夫妻生日、忌日或家內婚喪喜慶具未參與，致使被告與原告全然不識，亦全無手足感情。且原告主張就本生父母遺產有繼承權等情，均足證明原告自始不認為收養關係存在。
（二）原告對○○○夫妻之家庭一直以來全然不聞不問，更遑論對家中經濟、○○○之遺產累積及遺產中不動產之改良有何貢獻。○○○務農，於被告協助下，勉強維持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至被告陸續成年後，生活支出均賴被告出外工作賺取薪資支應，原告則涓滴未出。且○○○於生前曾因借款投資失利而積欠債務200餘萬元，及○○○為取得新竹市○○段000○000地號（重測前為同地段000-0及000地號）土地而支付之150萬元，亦係由被告賺取之薪資加以支付清償。另○○○所有或承租土地歷年之土地改良費用（例如：與省道落差兩米之填土改良費用）、稅金及公費之支付，各項費用均係由被告支付，原告則分文未出。是如退步言之，原告養女身分如確實存在，其未盡父母子女及兄弟姊妹情義姑且擱置不論，原告亦應承擔前揭扶養及債務分擔額之義務，於支付前開金額之義務後，再行繼承遺產，始可體現公平正義等語。
（三）並於本院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的判斷：
（一）按就法律所定親子或收養關係有爭執，而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得提起確認親子或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家事事件法第6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原告主張其於民國40年間經○○○、○○○○收養，因戶政人員疏失而未登載養父母之戶籍資料，致原告於養父母死亡後，遭兄弟姊妹間認定為無收養關係，進而主張原告就○○○所遺遺產無繼承權，而逕將原告排除於繼承人之列。原告雖向戶政機關申請養父母之更正登記，惟被告乙○○、丁○○、戊○○猶否認原告為○○○之養女。因此攸關原告是否為○○○、○○○○之養女及繼承人等身分，自屬有法律上之利益，而有請求以判決確認之。
（二）原告主張○○○、○○○○於40年5月2日收養原告為養女，原告並遷籍於○○○位於新竹縣○○鄉○○村○鄰○○○○○○○○○號住所内，且從養父○○○之姓，戶政機關以原未登記養父、母姓名於110年1月5日更正登記之事實，有戶籍謄本（見本院卷一第13-15頁）在卷可稽。
（三）雖被告主張原告於戶籍登記經○○○、○○○○收養，然並未至養家生活，並無收養之真意，雙方無收養關係存在等語。然查：
　　⒈原告於本院當事人訊問陳述：我5歲時由姓林收養，與本家橋過去一段路，在我還小的時候還會偷跑回去。從我懂事開始，差不多8、9歲的時候，鄉下都要去收割藺草給養母去做手工涼席，他們有3 個妯娌，他們有4 個、1 個沒有住在家裡，剩下3 個，他們有輪流下去收割藺草，反正我就是要下去幫忙，我養母是排行老二，我就要幫忙養母做她所有的事情，要挑水、洗地瓜、削地瓜籤、切菜，這些全部都是我的工作，到我13歲未滿14歲的時候就要去幫人顧木炭，一定都要搬木炭一個山頭，木炭很重，一綑就要5、60斤，一大早就要翻山越嶺去幫人家顧木炭，我都要跑到竹南那裡去幫忙搬木炭，一大早天還沒亮就要出發，走到那邊剛好天亮，人家出木炭，我就要幫忙搬木炭，然後再去顧木炭，這樣工作的錢也賺不多，一趟也才沒幾塊錢的工資。 這些工作是我養母叫我去做的，若不做會被打死，賺的錢都是我養母拿走，如果要生活費就要找阿公討。養母在打人的時候，以前的衣服都是很薄的，她打人的時候就直接抓你的衣服，新的內褲都被撕的碎碎的，但我伯母會修補衣服，但布料要阿公出錢去買，我們的四嬸嬸說賺的錢都是你們的，你們如果要用到什麼就找阿公討，阿公有時候會說剛買的衣服怎麼會弄的破破爛爛的，因為那都是養母打人時撕破的。我養父有4個兄弟姊妹，老三已經搬出去了，剩下老大和排行老二的養父以及老四。不聽話就會被養母打，有錯也打，沒錯也打，有很多被冤枉的事情也被打，養母打完後還會說我是用錢買妳過來的，買來出氣用的，養母是當著我的面這樣講的，所以我才會回去哭訴給我的原生父母聽，我問他們說為何要把我賣給人家當養女，我父母說因為家庭貧窮，對方的生活比較優渥，把我賣過去看能不能好命一點。因為我的養母生過好幾個小孩，但都沒有了，有的有報到戶口，有的沒有報到戶口，以前的人比較迷信，聽說去分別人家的小孩來，可以讓自己的小孩生活順利長大，結果真的，我被買過去當養女後，他們那邊生的小孩都有健康長大，且生的3、4個小孩都是男生，在我還沒被收養之前，他們有生2、3小孩，但都沒有了。幫忙撿木炭的工作並不是每天都有，只有他們出木炭時我們才有工作，若沒有時我們就做家裡面的工作，因為家裡面有養鴨、豬，一定都要做這些工作，削地瓜簽下去養鴨子，還有挑水的工作及一些雜務要做，做到16歲左右。我有一個嬸婆的女兒叫阿起，她在做小工，她就叫我跟她一起去做小工，去搬忙搬磚頭、砂石，以前的房子沒有蓋很高，差不多只蓋到2 樓，蓋到3 樓的人比較少，我就去幫忙蓋房子做小工，做到房子蓋好後工作就結束了，之後再等蓋房子的師傅哪裡有接到工作，我們再去幫忙做，都是養母叫我去做小工，賺到的錢的都是交給養母。我養母當時想要把我賣掉，要把我賣到頭份的地方，她說那個賺錢比較多，但我不要，那個工作我不喜歡，養母說工作時可以穿的漂漂亮亮，還有很多錢可以賺，但我不喜歡，養母就時常想要把我賣到那裡去。差不多18歲的時候我要離家出走，我當時身上沒有半毛錢，我用走的走到新竹，我是走火車鐵軌路，我都不敢走柏油路，因為當時村裡面的人都會出出入入，會被看到，我走火車鐵軌路一段一段的走到新竹來，我沒有錢可以坐車，到了新竹後才被人雇請，被人雇請去煮飯、清掃房子，當時賺的錢只有幾百元而已。離家出走時有沒有跟養母講，如果跟養母講，我就沒辦法離開了，我是逃跑出來的，我當時身上只有穿的那套衣服而已，我什麼東西都沒有拿，我空手出門，我伯母有看到我，我走在前面，我伯母跟在我的後面，我們兩個人抱著一起哭，我伯母送我到後面，在還沒到火車鐵軌路那邊有樹林。當時他們兄弟已經分家了，各自吃飯，我伯母問我說下午我們煮什麼，我說養母不讓我吃飯，我沒有吃，所以我不知道煮什麼，我們兩個人就沿路邊走邊哭，走到後面樹林底下後，我就接著走上火車軌道路，一路就走著火車軌道路去新竹。我在新竹住了一年多，之後才上去台北，去台北後沒有回來養母那裡，當時我很怕被養母抓到，但我有回去我原生父母那裡，但回去我也不敢去他們家，怕又被他們限制住了，是等到20幾歲時我就有回去了，回去看到家裡很髒亂，我要幫忙打掃，但他們也不讓我掃，他們認為我已經算是一個出去的人，不能再做家裡的事情了。養父過世時，我有回去，他們的兄弟打電話給我，他的大兒子有打電話給我，之後我有回來送養父，有守靈一個晚上，雖然沒有每天都過去，也有盡到我該盡的孝心，在我養父出殯的那個晚上，我有在那邊守靈一個晚上。養母過世時，他們沒有讓我知道。我聽養父那邊四嬸說是養母不敢給我知道，因為她之前對我太苛薄了，她自己已經生病很久了，她自己的心裡面也多少有點後悔，感覺上是報應。在18歲離家之前他們年紀比較小，我每天要去做工，我照顧他們是在他們比較小的時候，他們小時候會玩柴刀，阿義（音譯）的尾小指還被剁斷掉，那天我做工回來後才知道他們有拿柴刀在砍材時不小心去剁到尾小指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86-393頁）以觀，原告對於其在養家生活、與養父母及養方家親友互動可鉅細陳述，應顯非臨時杜撰情節，可知原告出養○○○、○○○○後，確實在養家生活，直至因無法忍受養母之對待離家。另參以被告乙○○亦不否認其等父親過世時，原告有回來參加其父親告別式等情（見本院卷二第400ㄧ），足認原告與○○○、○○○○間有真實有養之意，亦有收養之實。
　　⒉雖被告乙○○於本院當事人訊問時陳述：自懂事以來均未見過原告，也沒有同住。原告本家與我外公家差不多是斜對面，也是同一村莊的人，他們說原告常常都在他的本家，我不知道是誰通知原告參加我父親的告別式，以前我們是同村的人，所以婚喪喜慶都會互動，老一輩的人都會互相通知，原告回來參加告別式只是一般朋友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99-400頁）。然依卷附之戶籍謄本所示，原告居住在新北市，而被告乙○○、丁○○、戊○○及其父親往生前係居住在新竹市香山區，且現今會參加喪禮知人均係具有一定親屬關係或頗具交情之友人，而原告離家已數十年，倘被告乙○○陳述未見過原告為真，而原告又與其父親無擬制血親關係，原告如何得知其父親過世及前往參加告式、被告乙○○前開陳述顯然與常情有違。足證乙○○前開陳述內容與事實不符，尚無可採。
　　⒊另證人○○○○則於本院證述：○○○○為其大姊，小時候常去她家，結婚後也常過去，年紀大了以後就比較沒有過去。我10幾歲時有聽說要收養1個小孩，那個小孩3、4歲過來，也沒有跟我大姊住都跑回自己家住，他跟我大姊家的小孩也不熟，我大姊、姊夫去世時，他也沒有去送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02-403頁），與被告乙○○陳述原告有前往奔喪一節內容顯然有異。又證人並未與○○○、○○○○同住，而原告因不堪忍受在養家生活很早即離家謀生，證人對於原告記憶始終停留在他人之轉述，甚至原告有返回養家送葬亦無印象，其證述內容，亦無法為被告主張為真實之證明。
（四）而○○○、○○○○與原告間之收養關係是否經終止，亦無相關事證，原告主張原告與○○○○、○○○○間收養關係存在，應屬可採。
（五）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民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而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民法第1148條、第1151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
（六）次按繼承回復請求權與個別物上請求權係屬真正繼承人分別獨立而併存之權利。繼承回復請求權於時效完成後，真正繼承人不因此喪失其已合法取得之繼承權；其繼承財產如受侵害，真正繼承人仍得依民法相關規定排除侵害並請求返還。然為兼顧法安定性，真正繼承人依民法第 767　條規定行使物上請求權時，仍應有民法第 125　條等有關時效規定之適用，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771號可資參酌。
（七）○○○於00年0月00日死亡後，遺有如附表一、二、三所示遺產。原告與被告乙○○、丁○○、戊○○均為其繼承人，前開不動產於繼承時為其等公同共有，應無疑義。被告乙○○、丁○○、戊○○以3人為○○○之繼承人自居，於100年4月11日向新竹市地政事務所就前開不動產辦理分割繼承登記，就附表一所示土地由被告乙○○、丁○○、戊○○各按權利範圍欄權利範圍分割為分別共有、附表二土地由被告戊○○單獨取得、附表三土地由被告林穀鎮單獨取得、坐落新竹市○○段000地號權利範圍1/18土地由被告乙○○單獨取得之事實，有新竹市地政事務所000年00月00日新地登字第0000000000號函及函附土地登記申請書、遺產分割協議書、繼承系統表、切結書、印鑑證明、戶籍謄本、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見本院卷一第215-232頁）、土地登記謄本（見本院卷一第99-200頁）在卷可憑。被告乙○○、丁○○、戊○○顯然已侵害原告繼承權及所有權，原告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被告乙○○、丁○○、戊○○將前開土地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即屬有據。
（八）又未辦保存登記門牌號碼門牌號碼新竹市○○里○○街000巷0號建物亦為○○○所遺之遺產，然前開房屋已由被告乙○○、丁○○、戊○○向新竹市稅務局辦理之房屋納稅義務人變更登記，亦有新竹市稅務局000年00月00日新竹稅房字第0000000000號函即函附之房屋稅籍證明書、變更房屋稅納稅義務人名義申請書、繼承系統表、遺產分割協議書可參，前開登記雖非房屋所有權得喪變更之登記要件，然關於房屋所衍生其他權利亦非不得為參考依據，亦屬財產上利益，原告請求被告乙○○、丁○○、戊○○就前開建物房屋納稅義務人變更登記予以塗銷，尚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與○○○、○○○○收養關係真實存在且未經終止，原告請求確認原告與○○○、○○○○間收養關係存在，並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被告乙○○、丁○○、戊○○就○○○所遺不動產辦理分割繼承登記塗銷、就系爭建物房屋納稅義務人變更登記予以塗銷，唯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判決如主文第1至6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乙○○、丁○○、戊○○雖在行請求傳喚被告之堂兄○○○證明原告與○○○、○○○○收養關係不存在，惟被告已聲請訊問當事人乙○○及傳喚證人○○○○妹妹作證，且經本院傳喚訊問、證述在卷，認無再行傳喚○○○之必要，其餘兩造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1條第2款、第85條第2
　　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邱玉汝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書記官　溫婷雅
附表一：
		編號

		不動產標示

		權利範圍



		1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

		各3分之1



		2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

		各3分之1



		3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

		各3分之1



		4

		新竹市○○段0000地號土地

		各3分之1



		5

		新竹市○○段0000地號土地

		各3分之1



		6

		新竹市○○段000000地號土地

		各3分之1



		7

		新竹市○○段0000地號土地

		各3分之1



		8

		新竹市○○段000000地號土地

		各3分之1









附表二：
		編號

		不動產標示

		權利範圍



		1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

		18分之1



		2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3

		新竹市○○段0000地號土地

		18分之1



		4

		新竹市○○段0000地號土地

		18分之1



		5

		新竹市○○段0000地號土地

		18分之1



		6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

		18分之1



		7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

		6分之1









附表三：
		編號

		不動產標示

		權利範圍



		1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2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

		6分之1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親字第62號
　　　　　　　　　　　　　　　　　　　 112家繼訴字第97號
原      告  己○○○  住○○市○○區○○路000號0樓      訴訟代理人  路春鴻律師                    
被      告  乙○○  

            丁○○  
訴訟代理人  丙○○  
被      告  戊○○  
共      同
訴訟代理人  戴美雯律師
被      告  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訴訟代理人  甲○○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收養關係存在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11月6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確認原告己○○○（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與○○○（男、民國00年0月0日生、民國00年0月00日死亡、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女、民國00年0月00日生、民國00年0月00日死亡、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間之收養關係存在。
二、被告○○○、乙○○、戊○○應將附表一所示不動產於民國100年4月15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塗銷。
三、被告戊○○應將附表二所示不動產於民國100年4月15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塗銷。
四、○○○應將附表三所示不動產於民國100年4月15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塗銷。
五、乙○○應將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18分之1，於民國100年4月15日所為分割繼承登記塗銷。
六、被告○○○、乙○○、戊○○應就門牌號碼新竹市○○里○○街000巷0號（稅籍編號：00000000000）向新竹市稅務局辦理之房屋納稅義務人變更登記予以塗銷。　　　　
六、訴訟費用百分之九十六由被告乙○○、丁○○、戊○○連帶負擔，餘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部分：
一、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基礎事實同一者，或不甚礙被告之防禦及訴訟之終結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2款、第7款定有明文。此規定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規定，於家事訴訟事件準用之。
　　又確認收養關係存否，為家事事件法第3條所定甲類訴訟事件，若訟爭身分關係被告一方均死亡，家事事件法雖未如否認子女之訴、子女否認推定生父之訴、母再婚後所生子女確定生父之訴，有以檢察官為被告之特別規定（家事事件法第63條第3項、第65條第3項參照）。惟養子女之身分地位、財產權，同受憲法保障，本於有權利斯有救濟之訴訟權保障意旨，雖法無明文，但有立法不完善而形成法律漏洞時，審判者應為法之續造填補，以維護其身分地位或法律上之權益。養親子關係之存否，常涉家庭倫常秩序，身分上有統一確定必要，本質上具公益性，被告之人均死亡時，自得類推適用家事事件法第63條第3項、第65條第3項規定，以檢察官為被告(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1940號民事判決意旨參照)。本件原告己○○○主張其與○○○、○○○○間之收養關係存在，惟○○○、○○○○已死亡，該身分關係存否具公益性，原告本以乙○○、丁○○、戊○○為被告提起確認之訴及請求塗銷分割繼承登記、房屋納稅義務人變更登記，嗣依上開見解追加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被告，實則係就確認之訴為變更被告，有家事追加被告狀附卷可憑，原告雖誤變更為追加，然並不影響其變更訴之效力，依上說明，原告變更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為被告，提起本件確認訴訟，核無不合，先予敘明。
二、雖被告乙○○、丁○○、戊○○主張原告起訴後本件已進行4次言詞辯論程序，且傳訊重要證人，原告各項書狀亦未向追加被告送達，未給予檢察官詢問及彈劾證人證詞之機會，僅以言詞辯論意旨狀之送達即欲補正未足之訴訟程序，有礙於被告之防禦，不同意原告變更等語。然查：
（一）原告就確認原告與○○○、○○○○間收養關係存在之訴變更被告為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此部分確認關係為原告請求被告乙○○、丁○○、戊○○塗銷分割繼承登記、房屋納稅義務人變更登記之基礎事實，而被告乙○○、丁○○、戊○○已參與歷次言詞辯論程序、收受文書並訊問當事人、證人，難認原告前開變更有妨礙被告乙○○、丁○○、戊○○之防禦。　
（二）另被告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已委任訴訟代理人到庭應訊且提出相關書狀，且未對該程序異議而為實體答辯，被告乙○○、丁○○、戊○○前開主張，顯然無據，併此敘明。　　
三、次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法院就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合併審理時，除本法別有規定外，適用合併審理前各該事件原應適用法律之規定為審理。法院就前條第一項至第三項所定得合併請求、變更、追加或反請求之數宗事件，應合併審理、合併裁判，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第6項、第42條第1項本文分別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請求確認與○○○、林黃謝婆間之收養關係存在，並請求被告乙○○、丁○○、戊○○塗銷如附表一、二、三所示土地分割繼承登記、門牌號碼新竹市○○里○○街000巷0號（稅籍編號：00000000000）之房屋納稅義務人變更登記等事件，因基礎事實相牽連，自有統合處理之必要，參諸前揭法文意旨，本院自應合併辯論及裁判。　
貳、實體部分：
一、原告起訴主張：
（一）訴外人○○○因長女○○○於民國39年間病故，而於40年5月2日與○○○○共同收養原告為養女，原告並遷籍於○○○位在新竹縣○○鄉○○村○鄰○○○○○○○○○號住所内，且從養父○○○之姓。惟因戶政人員疏失而未登載養父母之戶籍資料，致原告於養父母死亡後，遭兄弟姊妹間認定為無收養關係，進而主張原告就○○○所遺遺產無繼承權，而逕將原告排除於繼承人之列。原告因不諳法律不知如何救濟，蓋至其生母○○○死亡，原告之本家為釐遺繼承資格歸屬，於經調閱早年相關戶籍資料，終確認原告出養之事實，原告亦向戶政機關申請養父母之更正登記，惟被告乙○○、丁○○、戊○○猶否認原告為○○○之養女。因此攸關原告是否為○○○、○○○○之養女及繼承人等身分，自屬有法律上之利益，而有請求以判決確認之。
（二）又原告之戶籍登記資料中，因戶政人員疏漏登載與○○○間任何親子關係之記事資料，是以被告乙○○、丁○○、戊○○在辦理○○○遺產申報及繼承事宜時，亦完全無需有原告之協同或配合，即可自行完成遺產繼承登記或金錢領取。在毫無參與可能性之情形下，繼承權嚴重遭受其等之侵害。惟○○○所遺之遺產，為原告與被告乙○○、丁○○、戊○○公同共有，其等未經原告同意即自行分配，或登記為個人所有、或其3人分別所有，自妨礙原告對○○○所遺遺產之所有權，原告自得依民法第1146條第1項、第767條第1項、第821條、第828條第2項規定請求塗銷其等所為之分割繼承登記等語。
（三）並於本院聲明：如主文所示。
二、被告臺灣新竹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則以：
（一）第三人提起確認身分關係存在與否之訴訟，應以利害關係相對立而有爭執該身分關係之人為被告，當事人始屬適格，必須「已無利害關係相對立」而「有爭執該身分關係」之人者，方能類推適用家事事件法第63條第3項之規定，以檢察官做為「職務上之當事人」成為被告。本件若已有繼承人可列為被告，原告仍將檢察官追加為被告，理由為何？又本件既已有繼承人可列為被告，原告是否應即當庭對檢察官撤回家事起訴？況且本件尚多諸多爭執事項，如原告未以○○○夫妻之全體繼承人為被告，均尚待原告補正與釐清。是原告本件請求，並無理由，不應准許。又本件若檢察官敗訴，仍應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81條第2款規定，命原告負擔全額訴訟費用，始為公允等語。
（二）並於本院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被告乙○○、丁○○、戊○○則以：
（一）○○○、○○○○於40年間為何將原告於戶籍登記收養，其原因已難以考證，但原告卻於○○○過世十幾年後主張要繼承。原告自登記收養後即無意至被告家中生活，亦未曾居住在家中1天。原告平日與親友鮮有互動，年節、○○○夫妻生日、忌日或家內婚喪喜慶具未參與，致使被告與原告全然不識，亦全無手足感情。且原告主張就本生父母遺產有繼承權等情，均足證明原告自始不認為收養關係存在。
（二）原告對○○○夫妻之家庭一直以來全然不聞不問，更遑論對家中經濟、○○○之遺產累積及遺產中不動產之改良有何貢獻。○○○務農，於被告協助下，勉強維持家庭日常生活所需，至被告陸續成年後，生活支出均賴被告出外工作賺取薪資支應，原告則涓滴未出。且○○○於生前曾因借款投資失利而積欠債務200餘萬元，及○○○為取得新竹市○○段000○000地號（重測前為同地段000-0及000地號）土地而支付之150萬元，亦係由被告賺取之薪資加以支付清償。另○○○所有或承租土地歷年之土地改良費用（例如：與省道落差兩米之填土改良費用）、稅金及公費之支付，各項費用均係由被告支付，原告則分文未出。是如退步言之，原告養女身分如確實存在，其未盡父母子女及兄弟姊妹情義姑且擱置不論，原告亦應承擔前揭扶養及債務分擔額之義務，於支付前開金額之義務後，再行繼承遺產，始可體現公平正義等語。
（三）並於本院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本院的判斷：
（一）按就法律所定親子或收養關係有爭執，而有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者，得提起確認親子或收養關係存在或不存在之訴，家事事件法第67條第1項定有明文。而所謂即受確認判決之法律上利益，係指法律關係之存否不明確，原告主觀上認其在法律上之地位有不安之狀態存在，且此種不安之狀態，能以確認判決將之除去者而言。原告主張其於民國40年間經○○○、○○○○收養，因戶政人員疏失而未登載養父母之戶籍資料，致原告於養父母死亡後，遭兄弟姊妹間認定為無收養關係，進而主張原告就○○○所遺遺產無繼承權，而逕將原告排除於繼承人之列。原告雖向戶政機關申請養父母之更正登記，惟被告乙○○、丁○○、戊○○猶否認原告為○○○之養女。因此攸關原告是否為○○○、○○○○之養女及繼承人等身分，自屬有法律上之利益，而有請求以判決確認之。
（二）原告主張○○○、○○○○於40年5月2日收養原告為養女，原告並遷籍於○○○位於新竹縣○○鄉○○村○鄰○○○○○○○○○號住所内，且從養父○○○之姓，戶政機關以原未登記養父、母姓名於110年1月5日更正登記之事實，有戶籍謄本（見本院卷一第13-15頁）在卷可稽。
（三）雖被告主張原告於戶籍登記經○○○、○○○○收養，然並未至養家生活，並無收養之真意，雙方無收養關係存在等語。然查：
　　⒈原告於本院當事人訊問陳述：我5歲時由姓林收養，與本家橋過去一段路，在我還小的時候還會偷跑回去。從我懂事開始，差不多8、9歲的時候，鄉下都要去收割藺草給養母去做手工涼席，他們有3 個妯娌，他們有4 個、1 個沒有住在家裡，剩下3 個，他們有輪流下去收割藺草，反正我就是要下去幫忙，我養母是排行老二，我就要幫忙養母做她所有的事情，要挑水、洗地瓜、削地瓜籤、切菜，這些全部都是我的工作，到我13歲未滿14歲的時候就要去幫人顧木炭，一定都要搬木炭一個山頭，木炭很重，一綑就要5、60斤，一大早就要翻山越嶺去幫人家顧木炭，我都要跑到竹南那裡去幫忙搬木炭，一大早天還沒亮就要出發，走到那邊剛好天亮，人家出木炭，我就要幫忙搬木炭，然後再去顧木炭，這樣工作的錢也賺不多，一趟也才沒幾塊錢的工資。 這些工作是我養母叫我去做的，若不做會被打死，賺的錢都是我養母拿走，如果要生活費就要找阿公討。養母在打人的時候，以前的衣服都是很薄的，她打人的時候就直接抓你的衣服，新的內褲都被撕的碎碎的，但我伯母會修補衣服，但布料要阿公出錢去買，我們的四嬸嬸說賺的錢都是你們的，你們如果要用到什麼就找阿公討，阿公有時候會說剛買的衣服怎麼會弄的破破爛爛的，因為那都是養母打人時撕破的。我養父有4個兄弟姊妹，老三已經搬出去了，剩下老大和排行老二的養父以及老四。不聽話就會被養母打，有錯也打，沒錯也打，有很多被冤枉的事情也被打，養母打完後還會說我是用錢買妳過來的，買來出氣用的，養母是當著我的面這樣講的，所以我才會回去哭訴給我的原生父母聽，我問他們說為何要把我賣給人家當養女，我父母說因為家庭貧窮，對方的生活比較優渥，把我賣過去看能不能好命一點。因為我的養母生過好幾個小孩，但都沒有了，有的有報到戶口，有的沒有報到戶口，以前的人比較迷信，聽說去分別人家的小孩來，可以讓自己的小孩生活順利長大，結果真的，我被買過去當養女後，他們那邊生的小孩都有健康長大，且生的3、4個小孩都是男生，在我還沒被收養之前，他們有生2、3小孩，但都沒有了。幫忙撿木炭的工作並不是每天都有，只有他們出木炭時我們才有工作，若沒有時我們就做家裡面的工作，因為家裡面有養鴨、豬，一定都要做這些工作，削地瓜簽下去養鴨子，還有挑水的工作及一些雜務要做，做到16歲左右。我有一個嬸婆的女兒叫阿起，她在做小工，她就叫我跟她一起去做小工，去搬忙搬磚頭、砂石，以前的房子沒有蓋很高，差不多只蓋到2 樓，蓋到3 樓的人比較少，我就去幫忙蓋房子做小工，做到房子蓋好後工作就結束了，之後再等蓋房子的師傅哪裡有接到工作，我們再去幫忙做，都是養母叫我去做小工，賺到的錢的都是交給養母。我養母當時想要把我賣掉，要把我賣到頭份的地方，她說那個賺錢比較多，但我不要，那個工作我不喜歡，養母說工作時可以穿的漂漂亮亮，還有很多錢可以賺，但我不喜歡，養母就時常想要把我賣到那裡去。差不多18歲的時候我要離家出走，我當時身上沒有半毛錢，我用走的走到新竹，我是走火車鐵軌路，我都不敢走柏油路，因為當時村裡面的人都會出出入入，會被看到，我走火車鐵軌路一段一段的走到新竹來，我沒有錢可以坐車，到了新竹後才被人雇請，被人雇請去煮飯、清掃房子，當時賺的錢只有幾百元而已。離家出走時有沒有跟養母講，如果跟養母講，我就沒辦法離開了，我是逃跑出來的，我當時身上只有穿的那套衣服而已，我什麼東西都沒有拿，我空手出門，我伯母有看到我，我走在前面，我伯母跟在我的後面，我們兩個人抱著一起哭，我伯母送我到後面，在還沒到火車鐵軌路那邊有樹林。當時他們兄弟已經分家了，各自吃飯，我伯母問我說下午我們煮什麼，我說養母不讓我吃飯，我沒有吃，所以我不知道煮什麼，我們兩個人就沿路邊走邊哭，走到後面樹林底下後，我就接著走上火車軌道路，一路就走著火車軌道路去新竹。我在新竹住了一年多，之後才上去台北，去台北後沒有回來養母那裡，當時我很怕被養母抓到，但我有回去我原生父母那裡，但回去我也不敢去他們家，怕又被他們限制住了，是等到20幾歲時我就有回去了，回去看到家裡很髒亂，我要幫忙打掃，但他們也不讓我掃，他們認為我已經算是一個出去的人，不能再做家裡的事情了。養父過世時，我有回去，他們的兄弟打電話給我，他的大兒子有打電話給我，之後我有回來送養父，有守靈一個晚上，雖然沒有每天都過去，也有盡到我該盡的孝心，在我養父出殯的那個晚上，我有在那邊守靈一個晚上。養母過世時，他們沒有讓我知道。我聽養父那邊四嬸說是養母不敢給我知道，因為她之前對我太苛薄了，她自己已經生病很久了，她自己的心裡面也多少有點後悔，感覺上是報應。在18歲離家之前他們年紀比較小，我每天要去做工，我照顧他們是在他們比較小的時候，他們小時候會玩柴刀，阿義（音譯）的尾小指還被剁斷掉，那天我做工回來後才知道他們有拿柴刀在砍材時不小心去剁到尾小指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86-393頁）以觀，原告對於其在養家生活、與養父母及養方家親友互動可鉅細陳述，應顯非臨時杜撰情節，可知原告出養○○○、○○○○後，確實在養家生活，直至因無法忍受養母之對待離家。另參以被告乙○○亦不否認其等父親過世時，原告有回來參加其父親告別式等情（見本院卷二第400ㄧ），足認原告與○○○、○○○○間有真實有養之意，亦有收養之實。
　　⒉雖被告乙○○於本院當事人訊問時陳述：自懂事以來均未見過原告，也沒有同住。原告本家與我外公家差不多是斜對面，也是同一村莊的人，他們說原告常常都在他的本家，我不知道是誰通知原告參加我父親的告別式，以前我們是同村的人，所以婚喪喜慶都會互動，老一輩的人都會互相通知，原告回來參加告別式只是一般朋友等語（見本院卷一第399-400頁）。然依卷附之戶籍謄本所示，原告居住在新北市，而被告乙○○、丁○○、戊○○及其父親往生前係居住在新竹市香山區，且現今會參加喪禮知人均係具有一定親屬關係或頗具交情之友人，而原告離家已數十年，倘被告乙○○陳述未見過原告為真，而原告又與其父親無擬制血親關係，原告如何得知其父親過世及前往參加告式、被告乙○○前開陳述顯然與常情有違。足證乙○○前開陳述內容與事實不符，尚無可採。
　　⒊另證人○○○○則於本院證述：○○○○為其大姊，小時候常去她家，結婚後也常過去，年紀大了以後就比較沒有過去。我10幾歲時有聽說要收養1個小孩，那個小孩3、4歲過來，也沒有跟我大姊住都跑回自己家住，他跟我大姊家的小孩也不熟，我大姊、姊夫去世時，他也沒有去送等語（見本院卷二第402-403頁），與被告乙○○陳述原告有前往奔喪一節內容顯然有異。又證人並未與○○○、○○○○同住，而原告因不堪忍受在養家生活很早即離家謀生，證人對於原告記憶始終停留在他人之轉述，甚至原告有返回養家送葬亦無印象，其證述內容，亦無法為被告主張為真實之證明。
（四）而○○○、○○○○與原告間之收養關係是否經終止，亦無相關事證，原告主張原告與○○○○、○○○○間收養關係存在，應屬可採。
（五）按繼承人自繼承開始時，除民法另有規定外，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義務。而繼承人有數人時，在分割遺產前，各繼承人對於遺產全部為公同共有，民法第1148條、第1151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所有人對於無權占有或侵奪其所有物者，得請求返還之。對於妨害其所有權者，得請求除去之。有妨害其所有權之虞者，得請求防止之，民法第767條第1項定有明文。
（六）次按繼承回復請求權與個別物上請求權係屬真正繼承人分別獨立而併存之權利。繼承回復請求權於時效完成後，真正繼承人不因此喪失其已合法取得之繼承權；其繼承財產如受侵害，真正繼承人仍得依民法相關規定排除侵害並請求返還。然為兼顧法安定性，真正繼承人依民法第 767　條規定行使物上請求權時，仍應有民法第 125　條等有關時效規定之適用，司法院大法官解釋第771號可資參酌。
（七）○○○於00年0月00日死亡後，遺有如附表一、二、三所示遺產。原告與被告乙○○、丁○○、戊○○均為其繼承人，前開不動產於繼承時為其等公同共有，應無疑義。被告乙○○、丁○○、戊○○以3人為○○○之繼承人自居，於100年4月11日向新竹市地政事務所就前開不動產辦理分割繼承登記，就附表一所示土地由被告乙○○、丁○○、戊○○各按權利範圍欄權利範圍分割為分別共有、附表二土地由被告戊○○單獨取得、附表三土地由被告林穀鎮單獨取得、坐落新竹市○○段000地號權利範圍1/18土地由被告乙○○單獨取得之事實，有新竹市地政事務所000年00月00日新地登字第0000000000號函及函附土地登記申請書、遺產分割協議書、繼承系統表、切結書、印鑑證明、戶籍謄本、遺產稅免稅證明書（見本院卷一第215-232頁）、土地登記謄本（見本院卷一第99-200頁）在卷可憑。被告乙○○、丁○○、戊○○顯然已侵害原告繼承權及所有權，原告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被告乙○○、丁○○、戊○○將前開土地分割繼承登記予以塗銷，即屬有據。
（八）又未辦保存登記門牌號碼門牌號碼新竹市○○里○○街000巷0號建物亦為○○○所遺之遺產，然前開房屋已由被告乙○○、丁○○、戊○○向新竹市稅務局辦理之房屋納稅義務人變更登記，亦有新竹市稅務局000年00月00日新竹稅房字第0000000000號函即函附之房屋稅籍證明書、變更房屋稅納稅義務人名義申請書、繼承系統表、遺產分割協議書可參，前開登記雖非房屋所有權得喪變更之登記要件，然關於房屋所衍生其他權利亦非不得為參考依據，亦屬財產上利益，原告請求被告乙○○、丁○○、戊○○就前開建物房屋納稅義務人變更登記予以塗銷，尚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與○○○、○○○○收養關係真實存在且未經終止，原告請求確認原告與○○○、○○○○間收養關係存在，並依民法第767條規定，請求被告乙○○、丁○○、戊○○就○○○所遺不動產辦理分割繼承登記塗銷、就系爭建物房屋納稅義務人變更登記予以塗銷，唯有理由，應予准許，原判決如主文第1至6項所示。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被告乙○○、丁○○、戊○○雖在行請求傳喚被告之堂兄○○○證明原告與○○○、○○○○收養關係不存在，惟被告已聲請訊問當事人乙○○及傳喚證人○○○○妹妹作證，且經本院傳喚訊問、證述在卷，認無再行傳喚○○○之必要，其餘兩造之攻擊或防禦方法及所用之證據，經本院斟酌後，認為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七、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81條第2款、第85條第2
　　項，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邱玉汝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之不變期間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22　　日
　　　　　　　　　　　　　　　　書記官　溫婷雅
附表一：
編號 不動產標示 權利範圍 1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 各3分之1 2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 各3分之1 3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 各3分之1 4 新竹市○○段0000地號土地 各3分之1 5 新竹市○○段0000地號土地 各3分之1 6 新竹市○○段000000地號土地 各3分之1 7 新竹市○○段0000地號土地 各3分之1 8 新竹市○○段000000地號土地 各3分之1 

附表二：
編號 不動產標示 權利範圍 1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 18分之1 2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3 新竹市○○段0000地號土地 18分之1 4 新竹市○○段0000地號土地 18分之1 5 新竹市○○段0000地號土地 18分之1 6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 18分之1 7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 6分之1 

附表三：
編號 不動產標示 權利範圍 1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 全部 2 新竹市○○段000地號土地 6分之1 



